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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九次會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H HOPPENOT(法蘭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智利、中阈、 

法蘭西、希臘、荷蘭、巴基斯《 、土耳其、蘇維挨酐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阈、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事日程（S/Agenda 609) 

― .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 

二.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 

日聯合國駐印度反巴墓斯坦代表Mr Frank 

P. Graham爲向安全理事會遞送第四次報 

吿害事致秘窖長函（S/2783 and Corr l )。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B程通過。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 績 前 ） 

—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 

代 表 M r Frank P Graham爲向安全理事會 

遞送第四次報吿書事致秘害長函（S/2783 and 

Corr 1)(績前）。 

經 主 度 邀 請 印 度 代 表 M r r Pandit及聯合 

國 駐 印 度 及 巴 墓 斯 坦 代 表 G r a h a m 就 理 事 

會議席。 

― . M r . ZAFRULLA KHAN(巴基斯坦）： 

本人覺得今日下午必須設法來答覆印度代表在安 

全理事會上一次會議中所作陳述是一件很爲難的 

事。她的陳述中提出若干項對於巴基斯ffl的指控，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聽到指控而不加反駁的。{0是 

在另外一方面，本人封於爲印度發言的那一位代 

表向來十分欽佩，且將艇績對她表示這树崇敬、欽 

佩、和——若不è冒昧的話——愛慕之誠，本人 

深恐耍說的話會在任何方面使她感覺不快，此決 

非本人初衷，営力求避免。本人深知她必須遵照印 

度政府的立塲來提出該政府的意見。本人絕對沒 

有提出控訴的意思。但是本人確倌安全理事會和 

印度代表必定會瞭解本人也必須提出我們s方面 

的意見一一第一，關於印度對巴基斯坦所提出的 

指控，第二,關於該項爭端今日的赏際情31以及我 

們目前所討論的決議草案。 

二. 印 度 方 面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最 主 耍 的 是 指 

控巴基斯坦對於一個友好的鄰邦，聯合阈會員阈 

之一，進行侵畧——不僅一次，而是兩次。這是一 

項極餒重指控。旣有人說巴墓斯坦對於一個友好 

的鄰邦、聯合阈會員國之一，進行侵畧，那顯然就 

是說巴基斯坦對於印度進行侵畧。同樣顯然的是 

該項指控是根摅喀什米爾是印度領土一部份的假 

定而提出的，此項假定完全奥事赏不符。 

三. 本人擬向安全理事會說明上述兩項指控 

都是袭無根摅的一一雖然本人耍提出的大部伢意 

見對於各位常任理事會代表都不是新意見。 

FI.有人說巴基斯坦犯了侵畧罪，第一次是 

在一九四七年秋協助部落人民侵入喀什米爾，第 

二次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八日派其本國軍隊侵入 

喀 什 米 爾 頟 士 。 爲 使 各 位 瞭 解 赏 際 情 起 見 ， 我 

們必須提到該半島赏行印度典巴基斯坦分治的背 

景，雖然我們在G方面不必加以詳述。 

五. 根摅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英聯王國首相 

宣言中的規定，分治所根據的原則是巴基斯坦的 

頗土應爲半島西北及東北囘敎徒佔多數的接壤區 

域，而印度將成爲一獨立主權國家，其領土應爲非 

囘敎徒佔多數的接壤區域。這便是分治的基本原 

則。本人擬宣讀方才提到的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 

宣言第九段中有關的幾句。但是在宣讃前，本人 

應當要說明當時要設立一邊界委員會來決定何者 

爲囘敎徒佔多數區域和何者爲非囘敎徒佔多數區 

域，而本人將徵引的一句是關於這個邊界委員會 

任務規定和職務的。宣言的這一部分如下： 

" 該 委 员 會 應 査 明 囘 敎 徒 奥 非 囘 敎 徒 各 

佔多數之接壤區域再行劃定旁遮普（Pun〗ab) 

兩個部伢的邊界。" 

該項宣言又說明"將給孟加拉（Bengal)邊界委員 

會類似之訓令"，但是我們在目前對於東部所發生 

的問題不擬置議。 

六. 因此，這便是我捫的出發點：英屬印度 

應根據囘敎徒佔多數的接壤區域奥非囘敎徒佔多 

數的接壤區域的原則來ÎÏ行分洽。但是此項原則 

並未解決整個問題。在半島上有許多區域是由信 

奉印度敎的統治者統治的，這些區域便叫做印度 

邦。關於各印度邦，當時,決定各邦得自由選擇 



歸屬巴某斯ffl或印度c a 是在法律方而的立瑤： 

每一 fH邦將自作決定——但當a+f耱督蒙巴頓爵士 

曾說明每一 fei邦在作決定的昨候應顧及可能影轡 

當 時 ' 的 許 多 因 素 — — 如 地 评 位 ^ 以 及 其 他 各 

項因素。 

七 . 在事赏上，多數印度邦將發生何^;情形 

是顯然易見的。ii於大多數的印度邦，將不發生任 

何 問 題 ， 因 爲 它 們 的 地 ^ 位 ^ 可 決 定 其 ® : 歸 屬 何 

方。 

八. ^是，當初就覺得在有些邦內統治者係 

囘敎徒而該邦多數居民係非囘敎徒，或者情形正 

好相反，在;3些邦內^能發生問題而引起困難。具 

有這释情形的邦有好幾個。^們可以舉喀什米爾， 

朱拿加（Junagadh),海^拉巴（Hyderabad)及喀 

普嗒拉（Kapurthala)爲例。在喀什米爾和喀普*!： 

拉，統治者係印度敎徒，而多數居民係囘敎徒，在 

朱拿加和海^拉巴，統洽者係囘敎徒而多數居民 

爲印度敎徒。 

九. 若 就 喀 普 塔 拉 而 論 ， 很 不 幸 的 ， 問 題 

不曾發生或者可以說不,有機會發生，本人說"很 

不幸的''，因鎏於當時環垸不容許居民就歸屬間題 

作一決定：在喀普塔拉的居民中有百分之六十一 

係囘敎徒。在行分治的時候，旁遮普的那個區域 

發生悲劇，當地全部囘敎徒居民不是慘遭屠殺就 

是被逐出垵，因此就沒有囘敎徒留下來對於歸嗞 

問題有所爭持。在喀普塔拉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是人所共知的。在事赏上，同樣的事©亦發生於其 

他各邦•̶̃如Patiala, Jmd, Nabah, Fandkote, 

Bharatpur等處̶̶但是在S些邦的居民中囘敎 

徒佔少數。®在行分洽時K旁遮普及西旁遮普居 

民中某數部份亦遭遇不幸事件。但是在喀什米爾、 

朱拿加和海^拉巴，這個問題變成非免餒重。 

一 〇 . ^ 們 研 究 在 喀 什 米 爾 所 發 生 的 赏 際 情 

形以前，必須先研究在決定這樣的一個邦一一其 

統洽者屬於一個社區，而多數居民則慇於另一社 

區一一應採用何項原則來決定它應歸 i i巴墓斯s 

抑應歸葸印度？ 

一 一 . 理 事 會 大 槪 知 道 ， 英 國 人 對 於 ^ 些 印 

度邦所施行的權力稱爲"宗主權"。由於货行獨立 

而發生的變化之一就是宗主植的消失。印度方面 

所採取的立塲是：宗主權涫失了以後，各印度邦 

的主權爲各該邦人民所有，因而 i l於歸屬問題的 

任何決定必須由各邦人民來採取。 

一 二 . 該^原則赏際上如何施行已由印度代 

表 M r Ayyangar於一九四八年在安全理事會 

中就此問題發言時解釋明白。仴是印度政府關於 

這個問題亦曾發表過一次官方聲明。該項聲明係 

饿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B印度政府！化'於海達拉巴 

事 件 所 發 表 的 白 皮 書 內 ， 本 入 徵 引 其 中 一 段 如 

下： 

"印度政/堅信自從宗主桥涫失以後，各 

邦所取得的主瑭，不^性質爲何，均應爲各該 

邦人民所有，而在每一邦內必須建立自由無 

限；!jij地施行那些權力的條件。" 

一 三 . Mr Ayyangar於一九四八年—月十 

五 0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中 [ ^ 二 二 七 次 會 ^ ] 代 表 印 度 

發言叶曾說： 

^於歸倂問題，印度政府一向主張在 

一切爭端之中有 i l各邦人民應自作決定之原 

則 。 " 

一 四 . Mr Ayyangar於一九叫八年三月八 

曰在安全理事會中[筇二六四次會 î fe]發言時̶̶ 

這一次是關於朱拿加事件一一曾說： 

"铳治者以一邦元首的地位封於歸葸問 

題無疑地必須作一決定。當統治者及其人民 

同意應歸屬何國，他就向該阀請求歸倂。但 

是當统洽者採取一項主張，而其人民採取另 

一主張，那末人民的1望必須予以査明。當人 

民 的 望 轾 査 明 以 後 ， 統 治 者 必 須 依 照 人 民 

的決定來採取行勁。這1£是孜們所採取的立 

Mo" 

因 此 ， ^ 捫 看 到 該 項 立 锒 ^ 餒 確 定 ： 就 是 倘 若 铳 

治 者 與 人 民 封 於 歸 屬 問 題 有 異 ^ 的 ^ 候 ， 雖 然 統 

治者是表^他們所作選擇的媒介，該項選擇仍須 

由人民自行決定。 ， 

一 五 . 在 喀 什 米 爾 所 發 生 的 情 形 是 怎 樣 的 

呢？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喀什米爾邦某部伢的 

人民起而反抗該邦大君的榧力，發生事端的起因 

乃係這些人民懷疑一一或者可以說是恐懼——大 

君有將該邦歸倂印度的傾向。正如理事會所知，喀 

什米爾極大部伢人民係囘敎徒；而其大君係印度 

敎徒。反抗行励於八月開始。一九四七年九月十； 

曰該邦大君政府從斯林納加（Srmagar)發表一項 

新聞，備述這些騷劻演變成璲亂行爲的經過。該項 

新聞先鉍述在八月初於Bagh, Sidhnutti及Poon-

ch Tehsils開始發生搔亂的情形，接着又鉍述八 

月中——在二十四、二十五及二十六三日——所 



發生的事件，並叙s如何軍隊典人民發生銜突，而 

因此該項;HE勁蔓延不已。 ， 

一 六 . 嗣後，倫效泰晤士報又將該項事變緣 

由綜述如下： 

"在Dogra區域的其餘部伢有囘敎徒二 

三七，〇〇〇入，除越界潛逃至巴某斯》者 

外，均被該邦大君顇自率頒的 D o g r a 政府 

部隊，在印度囘敎徒和塞克族人的協助下，有 

系統地殲滅了。査装省囘敎徒居民三分之二 

軤殲滅後，柬査説省原有的居民構成情形已 

完全改璲。" 

一 七 . 一位美國新聞記者，Helen Kirkpat-

nck,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三日在紐約郵報（Nw 

York Post)發表下列一段意見——本人是從她的 

通Î凡中徵引的： 

"印度能否認喀什米爾人民是在八月中 

̶̶在所謂的游^隊侵入喀什米爾前兩個月 

̶̶2卩起而反抗信奉印度敎的大君的虎政的 

癣 ？ " 

這便垒無疑義地證明了早在八月中喀什米爾人民 

!1於歸屬的問題卽起而反抗該邦大君的桥力。ffl 

於這個歸懕B11題確有爭端發生，們不必再提出 

其他證明。該項《'端是非','；'；激烈的，結杲發生變 

亂，大君的部隊敗北，而大君亦不得不翊'開他的首 

都斯林納加。 

一 八 . 倘 若 各 位 尙 需 其 證 1 i n 的 i s , 那 瘿 這 

裏 ， 有 一 項 證 明 。 喀 什 米 爾 的 项 任 總 ï ' P Sheik 

Abdul la於一九四七年+ "月二十一日曾在德里向 

報界發表一項聲明，本人徵引其中一段如下： 

"在某數邦，如Pat iak和Éharatpur以 

&其他地點所發生的事件自然會使在喀 f i米 

爾居民中佔多數的囘敎徒發生疑^。他捫深 

. S 該 邦 歸 蹈 印 度 後 對 於 他 W 發 生 危 險 。 

Poonch目前所發生的事變是由於該邦所採 

取的不良政策所促成的。Poonch人民在其 

地 方 統 洽 者 在 P o o n c h 的 太 上 統 治 者 喀 什 

米爾君長的壓迫下發ii) 了一項民栾, l f B來解 

除 捫 所 遭 受 的 痛 苦 。 這 並 非 一 ^ 兩 族 間 鬥 

爭的；！ E l )。喀什米爾邦派 i t軍隊去後， P o o n c h 

地方居民惶S不安，但是Poonch居民中大 

部 份 的 成 年 人 從 前 在 印 度 軍 隊 中 服 役 過 

的，他們與Jhelum及Rawalpindi的人民 

有有密切1係。他們將其婦孺撤退，封鉞了 

邊界，從同情者方面獲得武器，然後來捍衞他 

們的鄉土。目前的情勢是喀什米爾政rfî部隊 

不得不從:S數區域撤返。" 

凡此种衬均係在部族人民進入喀什米爾颌土以m 

發 生 的 。 ' 

一九.，3是-巴基斯ffl的侵畧行爲1 € ? ：喀 

什米爾大君的疡政呢？事ïr-3：在喀什米爾確曾發 

生解放;21-勁，嗣後演成變亂行爲。本人^巳說過, 

大君的部隊在該區域內被^敗，而大君亦被迫離 

開其首都。他隨2卩向印度靳求軍事援助。在3稀情 

形下，人民反對他-,備與印度歸併的意向。人民不 

但不同意大君的^見，並發勁了叛亂行爲。大君^ 

向印：度呼籲，^求軍事援助來'®付事铤。印度表明 

態度，除非他聲明歸屬入印度，卬度不能供給軍事 

拨助。該邦大君在印度政/ f f管印度各邦事務部 

部 長 M r Menon的指使下發出了一封箭求歸倂 

的公菡。這封公函表明了該邦大君的竞向。這封公 

函 是 在 一 九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H 所 發 的 。 

二〇.當吟的印'度耱督蒙巴頓爵士於十月二 

十七日表示接受該項歸倂的If求。佴是在十月二 

十七日早晨印度軍隊業已佔^了喀什米爾。 

二一 . ^是巴墓斯《 i的侵畧行爲呢？ Ï2是印 

度對於喀什米爾人民進行侵畧，支^該邦大貢暴 

政的行爲呢？ 

二二. 印度接受該邦大君請求歸倂的公函並 

不能使喀什米爾與印度間建立合法'；ÎJ係。該邦大 

君 並 未 单 備 K 歸 扇 問 題 交 由 人 民 複 決 ， 0 . 確 定 

人民的； fc^，而印度完全不管人民的&^和處理 

此事的原則，报行訂立辦法使喀什米爾變成印度 

聯邦的一部份。大家不能希«巴某斯 f f l政府對於 

>5种辦法予口默認。 

二三. 巴墓斯W政/ft對於印度接受所謂喀什 

米爾歸慇請求一事不能不認爲是侵犯巴甚斯W主 

權及頟士的行爲，並且違反了兩國間tffe有的友好 

U J 係。巴墓斯 W 政^認爲印度政/該^行勁 - â - 以 

熵充印度的勢力和邊界的方法來破&巴基斯《完 

罄 的 顯 明 企 H , ^ 對 違 反 當 初 協 並 f t 施 分 洽 咔 

所訂立的原PIJ 。該項行勁所生後果的&任完全應 

由印度政^擔負。本人不知 S 印度代表是否同意 

本人對於^M問題的意見，但是本人可以向安全 

»事會保證印度總理是同意本人的意見。 

二 四 . 讓本人予以解釋。在^行分治以後不 

久，朱拿加歸屬巴基斯S ，該邦情31適與喀什米爾 

相反，其統治者係囘敎徒，而居民泰半係印度敎 

徒。到那個時候爲止，在朱拿加並沒有發生任何事 



件來證明在朱拿加的人民奥統治者之間對於這個 

問題有分歧的意見。我並不是說人民贊助歸倂的 

舉劻，但是我可以說在朱拿加當時^於這個問題 

並沒有發生甚麼事變。印度總珲竞於一九四七年 

九月十二日致電巴基斯ff l耱理，提出這個問題的 

下列一項聲明： 

"印度對於朱拿加邦歸倂兩國中任何一 

國之事將準備接受任何民主方式之考 te。因 

此，印度政府將遒從在印度及朱拿加聯合監 

督下而查明的人民對於這個問題所作決定。 

"但是，倘若朱拿加的統治者不準備將這 

個問題交由人民複決，而巴基斯坦完全不管 

人民的願望和處理此事的原則，擅行訂立辦 

法使朱拿變成巴基斯坦的一部份，那就不能 

希望印度政府對於這榑辦法予以默認。" 

二五. 因此，他同意本人的意見，就是說關 

於喀什米爾問題，在人民奥其統治者的亂萆.大相 

逕庭，而人民將該項不同的意見以最强有力的方 

法來表示這稀不同意見的情31下，印度政府公然 

接受或表示接受歸倂的行劻，乃是一一照印度耱 

理 本 人 所 說 的 話 — — " 不 能 希 望 印 度 政 ^ 予 以 默 

認"的行勁。同樣的，大家亦不能希望巴墓斯坦政 

府對於這稀辦法予以默認。而在這裏竟有人設法 

來使安全理事會相信那些部落人民於一九四七年 

十月二十二日——在該邦大君發出上述公函前四 

天一一進入喀什米爾領土來支持本人適才所提到 

的反抗；！動之舉乃是巴墓斯坦封於印度侵畧的行 

爲。 

二六. 印度總理於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曰 

又發出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封電報，本人徵引其中 

一部分如下： 

"巴基斯JB政府業已片面採取行勁，印度 

政府對於該項行動顯然在目前與未汆均不能 

予以獸認。印度政府對於巴基斯S政府接受 

歸倂一事不得不認爲係侵犯印度主權及領土 

的行爲，並且違反兩國間所應有的友好關係。 

"印度政府認爲巴基斯坦政府該項行劻 

是以擴充巴基斯ff i的勢力和邊界的方法來破 

钹印度完整的企,，絕對違反了當初協議並 

實行分洽時所訂卒的原則。在這秭情形下，本 

人希望閣下能促請巴基斯坦政府重行考盧關 

於朱拿加邦歸倂一事,所採取的態度。但是倘 

若它對於這個問題不重加考盧的話，那末本 

人必須通知閣下，該項行勁所生後果的責任 

完全嫘由巴基斯坦政府負擔。 

"但是，印度政府仍準備接受朱拿加人民 

封於歸屬問題所作決定，惟全民表決應在印 

度政府與朱拿加政/Tfjfe同監督下舉行。" 

二 七 . 除該項歸倂企圆的性質，印度政府對 

於此事的看法以及它所堅持必須適用於這些事件 

的原則以外，鑒於喀什米爾嗣後所發生的事件，大 

家 町 以 意 到 根 抵 印 度 政 府 的 意 見 ， 確 定 朱 拿 加 

邦人民對於這個問題的^望的最公平辦法是在朱 

拿加政府，卽該邦政府，與印度政府，卽根撩多數 

決定頃則應歸屬阈家的政府，共同監督下舉行一 

次全民表決。巴基斯S政府則將不被邀參加這榑 

確 定 人 民 ^ 望 的 辦 法 。 

二八. 這些便是適用於歸倂問題的原則。主 

權爲人民所有。當統治者奥其人民意見分歧時，雖 

然通知歸倂決定的媒介是統治者，但是人民的願 

望必須先行確定，然後統洽者再將人民所作決定 

，以便赏行歸倂。任何其他的辦法是不能接受 

的。任何其他辦法不能認爲是合法的。現在請將這 

些原则適用於喀什米爾事件。在這稗情形下，照印 

度總理本人的說法來看，進行侵畧的乃是印度，而 

'非巴墓斯坦，大家還可以記得一一正如本人所說 

——那些部落人民是在該邦大君發出公函四天以 

M進入喀什米爾的'。^於所謂巴基斯坦曾封於爲 

聯^阈贫 S 國之一的友好鄰國，進行的第一項侵 

畧 行 爲 本 人 就 說 到 這 裹 爲 止 。 • 

二九. 我們現在耍說到據稱巴基斯坦所犯的 

筇二項侵畧行爲。這件事是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一 

曰以一封公函在安全理事會[第二 二六次會議]中 

提出的。本人曾向安全理事會指出印度的所有努 

力乃是設法使部落人民撤退，俾印度部隊能以武 

力壓服解放;1動。當一九ra七年冬安全理事會討 

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這便是印度所耍求、堅持和艇 

鎮致力的目標。Sheikh Abdullah曾對當時安全 

理 事 會 主 席 比 利 時 的 M r van Langenhove說 

過 這 樣 的 話 , M r . van Langenhove遵照了安全 

理事會的建讒正設法邀集各方以會談方式解決該 

問題。Sheikh Abdulla說："叫那些部落入民撤 

退，孜們就可以完成其餘的工作"。 

三〇‧安全理事會堅決拒铯該項主張。最初，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安全理事會[第二二九次 

會議]第—個決議草案[S/651]曾向雙方作下列 

請求： -



" 安 全 理 事 會 

" 聽 取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 兩 國 代 表 i l 於 喀 

什米爾情31之陳述後， 

"緊認當地情勢緊急， 

"備悉理事會主席於一月六日分致雙方 

電文及雙方保證均風^守憲章之復電， 

"促請印度及巴基斯《兩國政府就其能 

力所及立卽採取各稀措施（包括向各該國人 

民作公開呼顬），以求改善情31 ，並不作任何 

言論，不採取或促使抶取或允許任何行動《使 

情51益趨惡化⋯⋯。" 

三 一 . 此刻本人必須請大家注意安全理事會 

中各代表所作陳述中的一兩項要點，這些要點顯 

示安全理事會封於設法以軍事行動作一決定的辦 

法一一卽印度所希望與致力的目標一一所採取的 

態度如何。 

三二. Mr Noel Baker於一九四八年―月 

二十八日在安全理事會[第二三六次會議]中發言 

時曾說： 

"目前所有爭端的起因，喀什米爾戰事的 

起因，、均繋於一個問題：喀什米爾應歸羼印 

度政府抑巴基斯《政府？照本人的意見，結 

束戰事的最好方法鈦是向參戰者保證孜們卽 

將;！成一項公平的解決辦法，在該項辦法下 

他們的權利將獲得保障。換句話說，正如本 

人曾向印度代表在其到违後第一次談話時所 

說，根摅本人深刻的信念，在安全理事會中速 

卽商定一項解決辦法乃是結束戰爭的眞正途 

'徑。這整個^驟，從結束戰爭的初步佈啻起至 

舉行全民表決Jfc ，是同一問題。祗有使參戰者 

知道他們將獲得的結果以後，他們才能同意 

結束戰事。" 

這便是安全理事貪希望結束戰事的情形。 

三三. 美國參謠眞Warren Austin於一九四 

八年—月二十九h [第二三七次會議]發表意見如 

下： 

"沒有人希望看到有一個比較强大的軍 

隊派到喀什米爾去將那些侵入者驅逐出境。' 

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希望看到這方面的情形 

町以用簽訂協定方式來解決，而不必使用任 

何武力來促其赏現。" 

他在同一篇演說中又說： 

"當然我們—町以看到一個比較强大的軍 

隊來將在喀什米爾及査謨境內的侵入者驅遂 

出去，並結束在這方面的戰事，但是這也許並 

不 能 涫 除 ^ 個 問 題 的 軍 事 質 ， 也 許 並 不 能 

解決笾個問題。在原則士，並且因爲這個方法 

不合î'i際，本人認爲孜們應當放棄使用武力 

的意見，因而將笾個問題的軍事部伢與舉行 

公平全民表決的另一問題完全分開。" 

三四. i l於S個Bil題安全鉀事會曾採取甚麼 

行劻呢？第一，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曾有一個 

決草案 [S/667]提出。安全斑毐會隨卽進行討 

論。該決識草案的六位提案人發表贊助該草案的 

意見，並提出解釋;該草案提出了一個目標。本人 

不擬徵引整個決^草案，仿其第四段（ 0 規定如 

下： 

"⋯⋯必須供徐正規軍隊，以協助建立 

並維持秩序。關於此點，兩國政府應設法保證 

其軍隊互相合作，俾在舉行全民表決決定歸 

屬問題以前，進行維持秩序奥安全之工作<；' 

三五. 這不僅是一項顯明的吿誡，並且是一 

項 關 於 兩 國 政 府 — — 印 度 政 府 及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應進行合作以期恢復秩序與安全的指示。我 

們大家都知道，當安全鉀事會準備表決該決議草 

案時.印度代表圑遨照其政府指示退出^事會。1 : 

後，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第 

二八六次會^]通過一項決謠案[S/726]。其第二 

段 （ 0 規 定 如 下 ： 

" 於 ⋯ ⋯ 委 K 會 鼷 爲 部 落 人 民 確 在 徹 退 

之中，停戰辦法確已生效時"，印度政Iff"應商 

同該委眞會施行一項計劃，將其自身軍隊自 

査謨及喀什米爾撤返，並逐漸減少其^額至 

爲協助民政當局維持法律與秩序所需之最低 

‧ 。 " 

第五段規定如下： 

"倘此桷地方力量尙認爲不足，委M會應 

在 須 徵 取 印 度 政 度 及 巴 基 斯 S 同 意 之 諒 解 

下，設法使用其認爲對於恢復和平典秩序係 

屬有效之任何一方面之軍隊。" 

三六. 本人徵引這幾段是用以證明安全理事 

會對於這個問題所採取的態度。但是在另一方面， 

正如本人所說，印度堅決要獲得一項軍事方面的 

決定。印度代表在那一天[第六〇八次會菡]曾說 

所謂巴基斯S第二項侵畧行爲是在安全理事會正 

在審謎該問題的期間中發生的。因此，我們若能看 

到安全理事會設法進行些什瘿工作，當然是有幫 

助的。 



三七. 正如本人所說，一九闲八年二月六日 

決&案因印度返席而未獲通過，而一九四八年四 

月二十一日決^案雖經通過，印度則拒不接受。但 

是，S並不能影響安全W‧會所株取的態度，這种 

態度已於一九1巧八年二月六日決^草案及四月二 

十 一 日 決 , 中 表 明 。 s 便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採 取 

的態度，而印度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該項事件以 

後，隨£卩在當地準備進攻，以期^成一种軍事方 

sS的決定。 

三八. 侵畧者是誰呢？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下 

半月&四月杀月中，當這些準備工作正在?極進 

行工作的咔候，局部攻勢:t已開始。他們已佔颌對 

方所控制的某數區域。侵畧者是誰呢？巴某斯》 

是侵畧者瘿？ 

三九. 本人曾說該項軍率進攻的準備工作已 

在進行中。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正在安全理事 

會討論^個問題的過程中，印度國防部長在印度 

阈民會A中聲明印度軍隊將於以後的兩三個月內 

在喀什米爾垵內肅淸一切抵抗力量。 

mo.這是一項公開聲明。無雷冉有其他的 

證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倫敦泰晤士報曾载 

其駐喀仆米爾、斯林納加特派IE者的一篇通冗，其 

中有下列一段 S ： 

"印度軍隊在冬季幾個月竭力苦斡，處境 

已 頗 有 改 善 • • - 。 " 

其後，該項通訊接着說： 

" 爲 了 改 善 交 通 情 起 見 ， 已 行 g ) S , 逐 

H飛行，惟氣候惡劣，二三星期內飛行仍不甚 

安全。印度軍隊的赏力刖確已大有增進，不久 

當―町發勒局部攻勢。有些部隊已自査^省的 

R a j a u n與U n兩地向前推進，摅報畧有進 

展。戰事極爲激烈。俘虜甚少，II方均有野蠻 

舉 © 。帕S族人（Pathans)爲塞克軍隊斬首者 

甚衆。 

. 這 是 一 位 印 度 負 的 部 長 一 一 負 A 處 

m這個問題的部長̶̶在三月中所發表的聲明。 

，3些是關於在四月中那些準備工作的報吿。1'-4月 

二十日巴基斯坦軍總司令曾向巴基斯坦政^提出 

一項^於軍事情勢報吿書。該報吿書原文冗長，本 

人僅徵引其中數節如下： 

"一般軍事情勢：0)印度軍隊爲了在喀 

fi米爾發勁全！g攻勢自一九四八年二月底起 

很迅速的調集部隊。現時分佈在査謨及喀什 

米爾境內的已有八旅軍隊，配有炮兵、裝甲 

兵、工兵等特稀部隊，並有相當數量的戰鬥 

機、森炸機奥；i輸機。調集軍隊的行動仍在艇 

績進行中。惟此吟似已大致就緖。一九四八年 

三月十五曰印度阈防部長曾在印度阈民會議 

宣稱印度軍隊將在以後二三個月中肅淸喀什 

米爾境內所謂游幣份子。迄今爲止，印度軍 

隊 大 部 份 集 中 在 南 部 ， 卽 査 謨 - ^ 西 拉 區 域 

(Jammu-Naushera ) 。據報至少已有—旅軍 

隊已經開入該區IU谷地帶。印度軍隊並有在 

山^區奥査謨區分設兩個指揮部的模樣。小 

規模的攻勢似已開始，印度軍隊已於四月十 

二曰佔領Rapun 。印軍於佔領該地以後，赏 

施2-怖政策，焚燬村莊，屠殺平民，其他稀稀 

暴行，不一而足。摅報已有四千人因此喪身， 

人心惶恐，地方情形混亂已極。 

'* 00推斷：全面攻勢顯然不久就要發 

劲。照印度軍隊目前情形來看，攻勢將先在南 

部發勁，町能以Bhimbar及Mirpur兩地爲 

攻佔的目標，俾町一直推展到巴基斯坦邊界。 

在這褢本、要徵引該報吿書的推斷摘耍： 

" 推 斷 摘 要 ： 0 ) 印 度 軍 隊 計 割 在 北 部 

奥南部發勒全面攻勢是必然的，他們的目標 

町能是：南部：（1) Bhimbar-Mirpur, (2) 

Poonch; 北部：Muzaffarabad-Kohala。 

' '④根摅R a p u n被佔後的情形，P I Î度 

軍隊進展到上面任一地區，勢必使巴甚斯坦 

的難民問題更加餒重，因爲巴墓斯坦收容難 

民的力量已經到了無法供應的地步。難民過 

多僅使民政工作過於繁劇，而費用開支亦難 

於負擔。單就這點而論，務必耍阻止印度軍隊 

達到上述任何一個目標。 

"(c)印度如果佔領了 Bhimbar與Mir-

pur 兩地在戰畧上就處於優勢，印度軍隊就 

已越過了兩大障礙̶̶Ravi河與、Chenab 

河，直達巴基斯坦的邊界，就近監視我們，威 

脅封於我們11係重要的Jhdum大橋，並有 

施 行 其 詭 計 的 機 會 。 此 外 ， 他 們 可 以 控 制 

Mangla水閘，所有Jhe lum及其他區域的 

灌羝工作能否進行都操在他們的掌中。 

" (^ )印度軍隊佔領了 Poonch必然會餒 

重地影響巴墓斯«軍隊中許多Poonchies官 

兵的士氣。這對於其他部隊的士氣也有不良 

的影響。棄械潜逃的情事一定會增加，而軍隊 

的 律 也 要 受 重 大 的 打 齄 。 



"CO廣泛地說，如若Muzaffarabad或 

Kohala棄守了，這就對巴基斯ffl的安全發生 

重大的影響，屆時印度軍隊可以把巴基斯坦 

的後門，只要他們亂意，隨時町以從這個後門 

衝進來，而一路上不再有像Jhelum河一樣 

的重大嘩礙⋯⋯。 

"建議：假使巴基斯 f t )不欲面對一餒* 

的難民問題一一離家失所的難民將達二百七 

十五萬之多，假使耍不讓印度軍隊到達巴基 

斯坦的後面奥側面，免得他們叮以衝進巴基 

斯坦，假使要保全軍民的士氣不至低落到危 

險 的 地 假 使 要 防 止 破 壞 性 的 政 洽 力 量 在 

- 境 內 騒 勁 ， 那 麼 必 須 要 防 止 印 度 軍 隊 越 過 

Un-Poonch-Naushera 一條防線。" 

這是一位卓越的英國軍官，巴墓斯》軍總司令，在 

—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所作钊斷。 

四二. 在這一方面，安全理事會在當時已餒 

結 束 了 鹉 取 關 於 喀 什 米 爾 事 件 各 方 所 陬 述 的 意 

見。安全珲事會所設立的委員會尙未到達半島，該 

委員會的任務係前赴該半島爲喀什米爾問題謀求 

解決辦法。 

四三. 印度赏行進攻，其主要目標除耱司令 

所述其他各項外就是佔頗Mangk水閘，倘若本 

人就說到這裏爲止，那末就有人會說："佔領一個 

水閘"不過是一句話。這與方才所列舉的若干其他 

因素相較又有什麼重耍性呢？本人在這裹不得不 

轉璲話題。 

四四. 旁鏟普的分治將該省河流截爲兩段。 

該省與其河流闢係密切，該省命名卽爲"五河之 

地"之意（Fun〗：五；ab :水或河）。在分洽0前 

旁遮普東西兩部一一主要的是在西部一一建有良 

好的灌溉工程，該省繁榮百分之九十皆繋於此，分 

洽界線的劃定造成下列情3E:其中兩河一一Sutlej 

河 及 其 支 流 河 B i a s 河 和 R a w 河 — — 發 源 印 度 

而流入巴基斯坦，在西北部的其他兩河——Indus 

河及Chenab河——發源於印度，經喀什米爾而 

流入巴基斯坊。在中間的一河，卽Jhelum河發源 

於喀什米爾,流入巴墓斯坦。這是上游不在印度境 

內的唯一河流。 

五.在赏行分治後估計旁遮普每一部份所 

有財產的價値時，爲執行該項任務而建立的法庭 

決定印度應得之欵項，並非該項灌溉工程原來费 

用 照 比 例 分 配 的 數 額 ， 而 是 兩 倍 於 原 來 费 用 的 

數額。印度辯稱在那時整個的灌既工程的價値已 

經大爲提高了。法庭接受了該項論據，而決定印 

度應得兩倍於於該工程原來费用的數額，正如本 

人方才所說的。 

W六.該法庭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解 

散。印度在獲得該項惯欵以後，於一九四八年四月 

一曰將一向流入巴基斯ffl的河流的水源封閉。印 

度不顧適用於這稗情勢的阈際法原則而株取該項 

措施。本人請安全珲事會注意這個日期 九 

四八年四月一日——而與本人所提的其他日期相 

對照。 

四 七 . 嗣後，在六個星期以後，根據一項臨時 

協定，大部份那些河流的水源的確可以說是恢復 

了，那個臨時協定强使巴基斯S接受若干最苛刻 

的條件。但是這些並不在本題範圍之內。主耍的是 

印度控制經過其垸內各河流的水源：在法庭解散 

的第二天，印度：É封閉了巴墓斯坦一向享用的所 

有水源供給，雖然印度笼已從法庭猹得慣欵。 

四八. 在一個水量充足的國家內，特別是在 

一個祗有排水問題而無灌羝問題的國家內，入民 

不會瞭解印度所赏施的封閉水源行爲所生後果的 

餒重性。但在一個國家內，每一滴水可以使焦土復 

活，每一滴水在若干區域內是人民與牲畜的飮料、 

人民的食糧與生計一一在事货上，正是民命所繫 

——印度所採取的該項行爲可以說是極狠毒的。 

四九. 由於印度的措施所生結果，Mangla 

水閛又發生了危險。Mangla水閘——本人此刻 

再囘到喀什米爾問題——是控制Jhelum河流入 

旁遮普西部灌既工程的水源的。該水閘建於喀什 

米爾境內。一九四八年春印度所進行的軍事攻勢 

目標之一就是佔頜那些水閛。 

五〇.這便是巴墓斯坦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全 

月內所面對的形勢。在此W情形下，巴基斯坦政府 

決定派遣其部隊去阻止印度軍隊繼籟向巴基斯ffi 

邊境的挺進，並防止其估頜該處水閛。關於這個領 

土，巴墓斯坦對於印度並不擔負任何國際方面的 

義務。印度封於這個領土的主張完全是根據該邦 

大君十月二十六日的一封公函和蒙巴頓爵士的復 

函。但是蒙巴頓爵士的復函本身仍說明歸屬問題 

應依照人民的意志來決定。無論如何，依照印度 

總理本人所說，有人企圆擾亂一個友好鄰邦—— 

那便是巴基斯坦。在這榑情形下，巴基斯坦不得不 

抹取最低限度的行動。倘若巴墓斯坦當局不採取 

行動，那末他們便對人民託付之重未能盡忠。我們 

並不企圖佔領印度頟土。我捫並不企圆使任何人 



——更不想耍我捫的軍隊——進一步佔領喀什米 

爾的任何部份。我們所做的不過是設法來防Jfc耱 

司令所指的危險事件的發生而已。 

五一.關於這問個題的這一方面，本人曾於 

—九五〇年二月八日向安全理事會[第四六四次 

會 提 出 下 列 陳 述 — — 本 人 S 、 諝 珲 事 會 容 許 本 

人從該項陳述中徵引一段： 

"我諝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們設身處地的 

想一想，假定他們的本職有負起防衞本國安 

全的责任，他們接到總司令的報吿書一一向 

巴 基 斯 S 政 府 提 送 這 個 報 吿 書 的 並 非 巴 墓 

斯《國民，而-3 —個有名的英阈軍官 G e n -

eral Sir Douglas E Gracey,過去與現在都 

是由他擔任耱司令之職一一假使他們收到這 

個報吿香，並有稀棹事 ï ' f來證K它的內容： 

如外國訪員在報弒上的報導，印度官員奥阈 

防部長的公開淡話和他們向國民會^提出的 

報吿等等，倘使他們相信a些確是ï〖際情形， 

那末他們在a稀情形下至少會採取何榨行動 

呢 ？ 巴 基 斯 s 所 採 取 的 就 & 最 低 限 度 的 行 

動，決不過伢。它祗是派逍軍隊前去防守那 

條防線。 

"昨天印度代表曾說到這是浸畧行勁。印 

度代表以爲印度軍隊必須豚利地前進，粉碎 

我這時向安全理事會簡短叙述的這种爭取自 

由運動，並耍軍事佔領整個喀什米爾邦嗎？ 

印度拒絕接受安全理事會二月六日的決議案 

[S/667],又拒絕了安全理事會四月二十一日 

的 決 議 案 [ S / 7 2 6 ] ; 它 不 意 在 任 何 大 致 

可 以 保 證 自 由 公 不 ^ 民 表 決 的 條 ^ 下 舉 行 全 

民表決。印度公然宣稱它的目標是要軍事佔 

領全部喀什米爾，這一行動加上它以後耍對 

喀什米爾和當地人民所採的措施將使巴基斯 

坦的全盤局勢陷入危境，並將使一項主耍灌 

溉工程失去作用。我將再向安全 ï f事會說一 

遍，任何負ft保衞巴墓斯坦的人在此稗情 

下至少要採取何稗行動？我們所株取的K是 

最低限度的行動。" 

£ 二 . 本 人 耍 再 說 一 遍 ： 在 這 桷 情 形 下 ， 倘 

若巴墓斯坦政府所採取的行動較當時ÎÏ際採取的 

行動爲少的話，那末它就對於人民託付之重未能 

盡忠。這並非侵畧行動。這亦不可能是侵畧行動， 

因爲該項行動所釺對的領士，就是方才所提到的 

歸屬問題發生以後，也沒有在任何時間、任何情31 

下曾爲印度所控制或爲其軍隊所估領。巴基斯坦 

軍隊從來沒有 t t爾過該領土的一寸土地。關於第 

二項所謂侵畧行動本人說到這裏爲止。 

五 三 . 本人不得不再度——也許可以說是第 

三次——申述這些事赏，耗费理事會很多時間，非 

^抱歉。但是，本人前已說過。理事會當能瞭解， 

在一個阈際論壇上，一個政府的負責代表對一個 

鄰國提出這一類的指控，那是無法令人保持缄默 

的。 

五 四 . 本人業已說過，印度彌於這個問題的 

全 部 ï ¥ 由 是 根 摅 喀 什 米 爾 已 ^ 法 歸 屬 印 度 的 假 

定。此項假定是完全錯^的。這是荖無根據的。歸 

屬的事ÏP並未錚巴墓斯S或安全理事會承認。本 

人業已說過，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蒙巴頓爵 

士答復該邦大君十月二十六公函時曾提出下列聲 

明： 

" 根 據 我 方 政 策 ， 在 任 何 邦 內 歸 屬 問 題 

發生爭議時，此項問題必須依照人民的意志 

而決定，是以本國政府希望一俟喀什米爾恢 

復其法律與秩序並肅淸侵畧者以後，該邦歸 

屬問題應由其人民決定……。" 

五 五 . 該邦應歸屬印度或歸屬巴基斯坦一一 

這便是雷耍決定的唯一問題。在這裏從來沒發生 

過足以建立任何法律關係或任何法律權益的任何 

歸屬事赏"^一無論如何不能有過任何足使巴基斯 

坦承認的歸屬事赏。印度總理本人於一九四七年 

十 一 月 八 日 所 發 電 報 亦 曾 將 這 一 得 很 明 白 。 

五六. 在事赏上，差不多在過去五年中，安 

全理事會的努力、巴基斯S的努力、安全理事會所 

設立的聯合阈印度巴基斯S問題委員會的努力以 

及安全理事會所指派的各聯合國代表們的努力， 

均不外乎促諝印度贲施其耱理在其十一月八B電 

報中所說應予:r施的事項。該電文字冗長；其中提 

出 了 許 多 建 , 。 本 人 僅 擬 徵 引 其 ^ 十 段 ： 

" 這 就 町 以 看 出 我 捫 一 再 提 出 的 提 案 

是：（一）巴基斯坦政府應公開保證，盡力迫 

使侵入者撤離喀什米爾；（二）印度政府重行 

聲明，一俟侵入者撤退，洽安恢復，印度軍隊 

卽返出喀什米爾；（三）印度奥巴基斯*政府 

應聯合請求聯合國儘速在喀什米爾舉行全民 

表 決 。 " 

五 七 . 因此，若就安全理事會而論，本人要請 

各位再注意那些決議案[S/667及S/726]——這 

裏所徵引各段奥以前所徵引者不同一一理事會所 

採取的立塲如下：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決議草案[S/667]筇二 

段規定： 

" 認 爲 結 束 査 ^ 奥 喀 什 米 爾 垸 內 之 暴 力 

奥戰鬥行爲並以舉行民主之全民表決方式決 

定査謨與喀什米爾邦應歸屬印度抑巴某斯* 

之問題，事屬迫切，且極重要；^係II方且已 

承認此項表決應在聯合國主&下辦SP，以昭 

公 允 。 " 

五八. ！i於此事已定有明確原則：這個歸慇 

問題已锊關係雙方同意應照這個方式來決定。 

同一決謎草案第四段(/)規定如下： 

" 必 須 確 立 必 耍 條 件 ， 以 舉 辦 i 於 査 ^ 

奥喀什米爾應歸慇印度抑巴某斯*問題之自 

由公正全民表決，此种條件包括建立一能镀 

得査謨及喀什米爾邦人民之^任奥尊重之過 

渡行政機構在內。 

五 九 . 一兀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決 , 1案 [S/ 

726]前文第四段規定如下： 

"欣悉印度奥巴墓斯 f f i 均認爲査謨&喀 

什米爾歸屬印度或巴基斯扭之問題應以舉行 

自由公正之全民表決之民主方法決定之。" 

六 〇 • 在 同 一 決 議 草 案 正 文 中 又 有 下 列 一 

段： 

"向印度政府與巴墓斯M政府建3採取 

安全理事會認爲可使戰爭停止並造成適當環 

境以舉辦自由公平之全民表決，決定査 

喀什米爾究應歸屬印度抑巴基斯#之適當步 

驟 。 " 

其B節第I：段規定如下： 

" 印 度 政 府 臈 承 , ; f 於 査 及 喀 什 米 爾 邦 

内成卑全民表決辦事處就該邦歸屬印度或歸 

屬巴基斯ffi̶Ra題儘速舉行全民表決。" 

六 一 . 若 就 安 全 事 會 及 巴 基 斯 « 的 立 塲 而 

論，那是十分淸楚的。在某稀限度內，印度的立塲 

亦是非^淸楚的。但是後來他們逐漸在演說和文 

件中暗示待決問題乃是査ail及喀什米爾邦人民是 

否1意艇績歸屬印度的問題。正如安全W事會以 

後可以看到的一般，本人不得不指出這稀措施和 

印度政府爲規避其接受決^案或協定時所承,若的 

或在正式文件中所表示的各^義務所採取的其他 

措施如出一轍。 

六 二 .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英聯王國代 

表 曾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中 [ ^ 五 三 七 次 會 ^ ]鈦該問題 

的這一方面發表意見如下： 

"印度代表所抱合倂題巳經解決。僅待 

該邦人民去決定他們是否仍脔歸屬印度這一 

個假定，在本國政府看來，是奥理事會（ife們 

一向認爲赏事II方態度亦同）歷东努力a求 

解決所根抵的根本原刖不盡相符的。" 

六 三 . 在IpI—次^,é中美^代表在安全烀事 

會中曾說： 

"31 a當事國已綏答臈 r j喀什米爾人民 

來 決 定 査 ^ 及 喀 什 米 爾 邦 究 應 歸 屬 印 度 抑 

或巴某斯*的 fS i題。s—举诺並非如印度代 

表所說一一A現在引用他é安全圩事會所誡 

的原文一一'與人民以決定是否仍18歸鳥印 

度的*利'。把全民表決問題 i s成這樣©在是 

漠 視 當 事 國 雙 方 同 意 而 具 有 拘 束 力 的 協 ^ 。 

安 全 事 食 自 始 至 終 主 張 歸 屬 題 耍 由 聯 ^ 

阈主持的公平自由的全民表決來'解決，而由 

當事阈雙方所承的。u來看，都已M意了這 

個 見 解 。 " 

六 四 . 安全理^會也許s i e得印度代表在那 

—天[a六〇八次會議]發言時曾堅持一一她確有 

ï ? 由堅持，而本人亦同竞她在這方而所說的話 

——兩國政府應餒格遨守聯合阈^眞會所通過並 

經雙方接受的兩項決à案內所 , l l協議。聯合國委' 

M會贫通過兩储決^案：一九四八^八月十三R 

所通過的決敲案和一九卩g九年一月五日所逋過的 

決 ^ 案 1 ; 這 兩 焖 決 a 案 構 成 了 兩 個 國 政 府 間 的 協 

六 五 . 一九L'q八年八月十三h決&案第三部 

伢規如下： 

" 印 度 政 府 奥 巴 基 斯 s 政 府 重 申 査 ^ 及 

喀什米爾邦之未^地位應根據人民之意志而 

決定之 lA^,並爲^成該項目標起見，雙方政 

w同意在接受休戰協定以後卽奥委員會舉行 

磋商，決定保證自由表^民意的公允條件。" 

六六. a不過是當13所提出的一項目標。嗣 

後，該決^案第三部份 i ( 引申爲一九四九年一月 

五曰決^案。其m—段規定如下： 

1 聯 合 阈 印 度 巴 基 斯 《 問 題 委 M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八月十三日決^案案文見安全理事會正式鈀錄， 

^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補編，文件S/100, 

第七十五段。一九 r a九年一月五B決^案案文見 

同上，第四年，一九四九*~月伢補編，文件s/ 
1196,第十五段。 



" 査 ^ 及 喀 什 米 爾 邦 應 歸 屬 印 度 抑 巴 基 

斯ffi Bi]題應以自由公正全民表決之民主方式 

決 定 之 。 " 

在這裏並不發生繼績歸屬的問題或決定是否仍屬 

印度的問題。 

六 七 . 這個問題到今天在事 ï i '上已成爲!"個 

理論上的問題。這些1!於歸屬是否合法的問，， 

關於所謂此方或彼方^行侵畧的問題一一這，問 

題早已變爲陬跡。這些問題的核心，正如印度^:表 

在那一天所說，就是如何赏施構成兩阈政府^於 

這個問題的協^的兩個決議案的問題。因爲這兩 

個決議案是兩阈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最後一 

個星期內接受的一一這是在這些問題發生並經委 

員會&兩國政府予以辯論&鬮明以後很久一一所 

以，正如本人在以前所說，這些間題所早已成爲理 

論上的問題。喀什米爾在一九四七年八、九、十、 

十一及十二等月內所發生的事件，巴基斯S政府 

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八日所採取的措施̶̶凡此樺 

榑，均在委員會討論該兩決^案前很久就發生了， 

關 係 雙 方 接 受 該 兩 項 決 謠 案 更 不 容 說 是 以 後 的 

事。因此，本人耍請安全理事會IE得這些問題曾被 

一再提出，在事赏上它們已成爲印度政府攻墼巴 

某斯S政府所濫用的一稀方法。 

六 八 . 在通法情形下，本人赏在不應當耗费 

安全理事會很多時間來重述那些問題。但是印度 

代 表 曾 懇 切 請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來 決 定 這 個 歸 屬 問 

題，倘若安全理事會要公平處理這m問題的話。本 

人要說明當印度政府接受該兩決識案的時候，所 

有這些事件早已發生，並餒各方予以討論，且向委 

員會提出，而委員會亦曾予以審議並顧&其是非 

曲直；各方又曾請委員會鬮明其決敲案中有關這 

些間題的各方面，結果才狻得了這兩個決敏案中 

所載的一項協議。 

六 九 . 關於這兩個決議案，印度代表在那一 

天[第六〇八次會議]曾說——本人前已說過，本 

人完全同意她在這方面,於K施兩決議案一節所 

說的話： 

" 我 們 願 意 明 白 表 示 ^ 於 違 反 業 經 係 

雙方同意的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 

兩個決謠案的任何決定，我們槪難接受。但 

是，像在過去一般，我們一向願意奥人合作設 

法探求，並自行探求可能和平解決該問題的 

, 各 槠 辦 法 ， 而 這 稗 辦 法 應 不 忽 視 或 違 反 正 確 

瞭解這個問題所必需並餒聯合國印度巴墓斯 

坦問題委H會及閬係雙方所接受的各項基本 

原 則 。 " 

印度代表接着又說： 

"我們並不想重行審査聯合國印度巴墓 

斯S問題委員會的決議案，或忽視其中所載 

的重要原則。我們目前討論的決議草案却好 

像要這樣做。我捫一向遒守聯合國印度巴萑 

斯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我捫的困難就是在 

過去與現在有人一再設法來避免這些決議案 

的明文與意志。我們不能參加推翻聯合國委 

員 會 所 作 並 經 ^ 係 方 面 同 意 的 決 定 。 " 

七〇.本人已經說過，本人大致同意該項陳 

述一一雖然本人並不同意每一句話，例如對於安 

全 事 ^ 或 其 調 解 人 、 或 對 於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的 譴 

n一一但是本人同意在我們這方面是同樣願意並 

渴 望 切 赏 施 行 業 經 關 係 雙 方 接 受 的 該 兩 項 決 議 

案，正如印度政府餒其代表所聲明的一樣。其中唯 

一的不同就是：過去事赏證明我們願意將協議付 

諸赏施，而可以遺慽的是對方的態度則證明它們 

要規避a任，關於這一點本人將再予申述。 

七 一 . II於這一點，讓我們研究一下那些決 

議案的內容。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 

部份是II於停火問題。本人不必再提及這個問題。 

關係雙方會訂立一項停火協定，自一九四九年一 

月一日起生效；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雙方曾 

在地圖上及地面上割出停火線。該項停火協定艇 

績有效，而雙方曾一再確認該項協定是有效的。 

七 二 .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 B 決癍案第二部 

份接着說： 

" 兩 國 政 府 應 於 接 受 第 一 部 所 述 u 於 立 

卽停止衝突之提^時，接受以下列原則耸擬 

定休戰協定之基礎，其細則由兩國代表與委 

員會商定之。" 

其第一項原則經载明如下： 

"一 .茲以巴某斯坦軍隊之進駐査謨喀什 

米爾邦，業使該地情勢與巴基斯坦政府提出 

安全理事會時大爲不同，巴基斯坦政府同意 

將其軍隊徹出該邦。" 

我們對於該項原則是始終遵守的。我們沒有在任 

何期間用任何方法來削減該項義務。 

" 二 .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願 盡 力 設 法 使 原 非 

本地居民僅爲作戰而進入査謨喀什米爾之部 

落人民及巴基斯坦國民撤出該邦。" 



雖然休戰協定尙未訂本，我捫已餒履行了該項義 

務。 

" 三 . 在 最 後 解 決 以 前 凡 經 巴 墓 斯 坦 軍 

隊徹離之領土應在委員會監督之下由地方當 

局洽理之。" 

我ff9遵守該項原則。在我們的軍隊撤離後，我們 

並沒有意思要在該處領土行使權力。 

七 三 . 若僅就解除軍備或徹退軍隊的問題而 

論，巴基斯坦政府所應擔負的義務僅以上述各節 

爲限。巴基斯坦政府完全接受那些義務。它是始終 

接受那些義務的；它是始終fei意履行那些義務的。 

此 刻 本 人 耍 徵 引 B 節 ： 

" 一 . 一 俟 委 員 會 通 知 印 度 政 府 謂 決 議 

案 第 二 部 伢 A 節 m ' 二 段 所 稱 部 落 人 民 及 巴 

基斯坦國民已從喀什米爾境內撤返，因而終 

止以前印度政府向安全理事會聲稱使印度政 

府不得不開人査 is喀什米爾邦之情勢，並謂 

巴基斯坦軍隊正從査^喀什米爾邦撤返時， 

印 度 政 府 同 意 卽 奥 委 員 會 議 定 分 期 撤 兵 辦 

法，開始徹退該邦印度駐軍之大部。 

" 二 . 印 度 政 度 在 未 接 受 査 謨 喀 什 米 爾 

邦問題之最後解決條件以前，將於停火曰所 

保持之界線地區內僅留駐印度政府與委員會 

公認爲協助當地政府維持法律奥治安之最少 

必雷軍隊。委員會在其認爲必要地點，將駐派 

聯合國視察員。" 

七 四 . 這是印度政府所承^的兩項蕤務。結 

果如何？正如本人所說，雙方接受該兩決議案， 

卽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R決議案及一九四九年一 

月五日決,案。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委員會在 

德里召集印度&巴基斯坦軍事代表，以便根據一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部伢規定擬訂休 

戰協議的條件。委員會詢問我們的代表是否已根 

據該決敲案的規定準備一個解除軍備計割。我們 

說我們町以提出一個計割，委員會就叫我們提出 

來。我們說我們可以提出來，倘若印度同意提出它 

的計劃的話。我們相信印度所提保證，遂卽在規定 

的曰期向委員會提出我們的訐劃。當委員會請印 

度提出它的計劃時，印度代表請求展期，據他們說 

因爲耱司令不在德里。當耱司令返囘德里以後，委 

員會又請他捫提出計劃，他們說稍需時日，因爲耱 

理不在德里。當耱理返囘後，委II會又請他捫提 

出，但是他們仍淤'象不決，於是委員會就覺得在那 

時候印度尙不願意提出它的計劃。嗣後，印度確曾 

向委 f i會提出一個計劃。但同時提出一個條件, 

就是ÏS個計劃不能向巴基斯坦政府、巴墓斯坦軍 

事代表或安全理事曾宣佈；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們 

和安全理事會均不知道印度關於履行它在一九四 

八年八月十三日決案第二部份下所承,诺的義務 

的計劃中載些甚麼。il於這一點，委員會在其一九 

四九年十二月九日第三次臨時報吿書[S/1450]第 

二四五段中表示下列一段意見： 

"⋯印度非待奥巴某斯 f f i就大規模解散 

自由喀什米爾部隊並解除共武裝問題成立協 

議以後，不準備撤返其在喀什米爾邦無論在 

質量上或數量上可稱爲'大部份'的軍隊⋯。" 

七 五 . 現在，本\要請 ï f事會̶̶各位代表 

面前均有那些決議案，否則也很容易取得的一一 

決定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中有那一處 

規定在大部份印度軍隊撤退以前必須大規模解散 

自由喀什米爾部隊並解除其武裝。這些決議案的 

文字是非常淸楚的："A. ̶ . … • •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同意將其軍隊撤出該邦。二.……部落人民及巴 

墓 斯 坦 國 民 撤 出 該 邦 " 。 本 人 已 經 說 過 A 節 第 二 

段業已付諸ÎÏ施。孜們對於A節第一段從來沒有 

否！&過，或有所疑盧,或不iU完全予以赏施。 

七 六 . 根 據 B 節 ^ — 段 的 規 定 ： " 一 俟 委 員 

會 通 知 印 度 政 度 謂 決 ^ 案 第 二 部 份 A 節 第 二 段 

所稱部落人民&巴苺斯坦國民已從喀什米爾境內 

撤退⋯⋯印度政府同意卽與委員會議定分期撤兵 

辦法，開始撤退該邦印度駐軍之大部"。現在他捫 

又提出了一個條件：非待解散自由喀什米爾部隊 

並解除其武裝工作開始以後，印度不能撤退其軍 

隊。但是印度代表那一天在理事會中發言時會一 

再爭辯——至少有三四次——說：我們不能接受 

違反決議案的任何情事；我們不能接受破壞決議 

案的任何情事；我們不能接受修改那些決議案的 

任何情事。 

七 七 . 企画破拨決^案者是誰？企圃增加新 

條件者是誰？企圖違反決議案者是誰？這裏有明 

白規定的義務，一讀委fl會報吿書便淸楚了。我們 

不知道委員會與印度政府間交涉的情形。安全理 

事會亦不知道。但是他捫所得的結論是：印度非 

待大規模解散自由喀什米爾部隊並解除其武裝以 

後，不願同意撤退其在數量上或質量上構成大部 

伢的部隊並履行其義務。這是該決議案的那一部 

伢呢？企圆增滅這些決瑤案者是誰呢？ 



七 八 . 關於自由喀什米爾部隊問題的眞^情 

形如何？在這方面牽涉到甚麼？這些部隊倘若必 

須解散或解除武裝的話，應在何時舉行？蹦於這 

一點，該委員會報吿書或3些決遴案曾否予以闡 

明，抑未加闡明？若就這些決齄案而論，這個問 

題曾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日決,案第四段（》）中 

論及，該段規定如下： 

" ② 八 月 十 三 B 決 議 案 筇 二 部 A (2)所 

指各地市隊之最後處啬辦法，由本委M^奥 

* 民 表 決 總 監 ， 商 同 地 方 政 府 決 定 之 。 " 

關於這一點，本人以後再要提到。若就這些決^案 

而論，不論任何處置辦法必須由全民表決耱監與 

地方政府商同辦理，並應由委員會與全民表決耱 

監商同地方政府决定之。在那一方面有那一點可 

能使印度政府發生誤會認爲該項工作必須與印度 

大部份軍隊的撤退同時或竞然是先期舉行呢？讓 

我們來研究一下。 

七 九 . 在各方13意接受這些決遜案以前，委 

員會奥兩國政府曾多次討論。一九四八年八月，當 

委員會與印度政府討論時，委員會,指出根據那 

些決議案的規定在大部伢印度軍隊徹返以後少數 

印度軍隊可以駐留該處；而在對方則祗冇自由喀 

什米爾人將駐留在其現有據點。爲節省時間起見， 

本人在這裹將徵引那一段全文（印度政度代表及 

委員會員討論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 

案之會議簡耍耙錄[S/AC 12/46])，因耸本人以後 

將提到該段的其他部伢。這一次會敲是在一九四 

八年八月十七H午後三時於新德里舉行的。 

"關於在目前所有的界線中劃定停火線 

—事，印度政府經再度考盧以後，認爲那些 

界線與巴基斯坦邊境甚近，而在半小時至二 

小時的短時間內部落人民或巴基斯坦軍隊卽 

町佔領印度留駐部隊所守的據點，並可能造 

成 一 稀 較 去 年 八 月 間 所 有 者 更 爲 惡 劣 的 情 

勢，因此甚成不安，印度代表堅持印度必須 

控制某數戰畧據點，以防遽遭襲墼的危險。 

Mr. Korbel答稱委員會洞悉該項危險的存 

在，但是它正在鼓法達成一椟軍事方面的均 

勢。委員會覺得倘若兩國政府的見解能够接 

近的話，遽加襲！g的危險就可以避免。再者， 

他又指出少數印度軍仍可駐留該處，而在對 

方則僅有自由喀什米爾部隊可以駐留在其原 

' 有據點。倘若印度總理所設想的情勢不幸發 

生的話，那末聯合國將以其整個力量反對巴 

基斯坦"[S/1100,附件十二]。 

八〇 .委員會奥巴某斯 f f l政府進行討論時亦 

株取同樣意見，並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月致本 

人函中說明："該決議案並未計擬解散自由喀什 

米爾軍隊竑解除其武装"。;3是战於一九四八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第 

一次臨時報吿書[S/1100]?i ï̶OA節之內的。 

八 一 . 已轷說得很淸楚，不能比這再淸楚 

了。委員會曾向印度解釋在大部份印度軍隊撤退 

以後，少數軍隊仍町駐留，而在對方鈦沒有^基斯 

坦軍隊；巴基斯坦軍隊卽將撤退，而祗有自^喀什 

米爾軍隊駐留。委員會向巴基斯坦政府解釋同一 

項規定吟曾說明該決^案並未計擬解散自由喀什 

米爾部隊，或解除其武裝。 

八 二 . 嗣後，委員食與印度耱理於一九四八 

年十二月間舉行討論時，印度耱理,提到自由喀 

什米爾軍隊，他說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有幾萬入。這 

是 载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十 日 聯 印 度 巴 墓 斯 坦 

問題委員會第二次臨時報吿書[S/1196]附件"之 

內的。 

八 三 . - -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印度政度秘蒈 

Sir GirjaS Bajpai曾有一菡致委員會——各位 

請記得這封信是在那個規定雙万最後處置辦法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經雙方接受以後發出 

的。這封信的內容代表他本人典印度政府的看法。 

" 解 除 自 由 喀 什 米 爾 軍 隊 武 裝 的 問 題 在 

事货上乃县一個時間上的次序問題。第一,必 

須赏行停火，此後鼈卽赏行休戰，正如一九 

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案所訐擬的一樣。此後， 

爲準備舉行全民表決起見，尙須建立喀什米 

爾人民町以囘到視爲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所佔 

領的地區的條件。若轧非囘敎徒而論；這榑 

行動須俟大規模解除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武裝 

以後才可進行⋯⋯" 2 

八四. 在九月間舉行討論的時候，我捫這方 

面 曾 由 D r . L o z a n o 將 這 一 點 向 委 員 員 解 釋 明 

白，而本人在最近舉行的幾次會,,中亦曾特別指 

出這一點。因此，他們亦知道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沒 

有規定解除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武裝。他們耍求 

大規模解除武裝，同時他們又規定了時間上的次 

序。顯然他們是正確地瞭解那兩個決％案的。 

2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鈀錄，第四年，特別補編 
tit七號，文件S/1430/Add 1，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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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五 . 一^四九年三月十四B，委員會曾致 

函印度政府，其中說明： 

"在八月間舉行,談時，委員會曾向巴某 

斯坦政府解釋照它的意思，在休戰期間，査謨 

喀什米爾邦內應有'軍事方面的均勢'，這在意 

義及範圍方面就是說八月十三日決^案沒有 

規定必須解散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根據委員 

會的瞭解，該項軍隊約有三十五營……"（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s 問 題 委 a 會 ® 三 次 臨 時 報 

吿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曰"。 

八六. 關於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所處地位還有 

甚鹰疑問糜？而委M會最後必須提出報吿說：印 

度須待巴墓斯坦贲施了未繂該決議案規定的一件 

事以後才凰，意履行它的義務，而委員會已向巴莶 

斯坦保證無須赏施那一件事，並同時已將該項保 

證吿訴印度政府。企闘避免履行義務的是誰呢？ 

是那一方面避免履行義務呢？是那一方面在曲解 

事赏呢？企圆逃避在該決^案下所有義務的是誰 

呢？ 

八七. 現 在 大 家 都 明 瞭 印 度 所 採 取 的 立 塲 

一 - -本人相信印度代表在上--次會議演說中所用 

的辭句是：我們不能允許任何自由喀什米爾部隊 

駐留該處。對方祗許保留一個武裝民圑。但是在這 

裒我捫曾有一項明白的瞭解，就是徹返大部伢印 

度軍隊而自由喀什米爾軍隊保持不動，此後在舉 

行全民表決的時候，再行最後處理這些軍隊，予以 

大規模解散並解除其武裝。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 

根本取涫是不成問題的。 

八八. 同時若就事理來講，雙方在停火協定 

下所、負的義務是在這個問題獲得最後解決以前， 

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那個停火線。印度 

耍求在停火線它的那一方而駐 i èS兵，而在對方 

則不應有任何武裝部隊。 

八 九 . 但 是 ， 根 摅 D r . G r a h a m 提 案 ^ 八 

段 ， 因 曾 預 料 到 以 後 可 能 發 生 的 情 ^ , 雙 方 同 意 

"解除軍備工作之赏施應採用逾當方式，俾於上 

述第六段所指期間或該期間後不致對於停火協定 

發生威脅；" 

九〇.倘若在一方保留軍隊而在另一方則沒 

有軍隊ê否將對停火線發生餒重的威脅呢？這秭 

情勢將如何予以應付呢？印度所提出的解決辦法 

是甚瘿呢？ 

3 同上，附件十二。 

九 一 . 顯然在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方面必須保 

留若干部隊。我們並不主張巴基斯坦軍隊應留駐 

該地。關於這一點我們已有明白表示。他們應當徹 

m 。但^若干部隊必須駐留該處。這些部隊必須有 

數量充足俾可在該頗土內維持法律與秩序並保護 

停火線。 

九二. 委員會在目前已獲得桔論，就是說印 

度不^意履行它在決^案下所負的 s i 務，因爲它 

曾提出若干問題，而委員會對於這些問題顯然不 

願 加 " 評 斷 。 委 員 會 曾 促 成 , 於 這 些 決 議 案 的 協 

m,因此本人認爲委員會應可對於這些問題加以 

評斷。但&，當然它也許會覺得尙有可猁像的地 

方。旣然如此，委fl會乃建議下列辦法：在這裏雙 

方已^成了一項協議，载於那兩項決議案之內。第 

一項決議案的^一部伢業已付諾赏施。但關於商 

訂休戰協定問題發生了困難。或者可以說這是一 

個解釋方面的困餽，雖然在這方面本人沒有看到 

任何困難。各方均已同意Admira l Chester W. 

Nimitz擔任全民表決總督之職；那就是說根據一 

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案第四段的規定，他將有 

決定最後處置雙方軍隊辦法之權。因此，委員會建 

遜团係雙方應接受八月十三日決齄案所指並規定 

的全民表決耱監的公斷辦法。杜魯門耱統及阿特 

里首相又曾提出誠懇的請求來加强委員會該項建 

遜的力量。 

九三. 巴基斯S曾接受該項建議，印度說不 

能；他們不願意接受公斷辦法。他們和我們商安了 

一項協定；或者可以說： i l於那個協定的若干規 

定雙方所有的解釋不同。他們不^意接受委員會 

的意見。那邂怎樣來解決這释意見突衝呢？委員 

會說："接受那個無論如何將作最後處置的人所 

提的公斷辦法"。ï)?ff3說可以，印度說不能―。那癍， 

怎樣來解決這樺意見街突呢？ 

九四. 這 個 問 題 又 提 到 安 全 Ï P 事 會 中 來 討 

論。安全理事會請當時的主席加,大代表General 

McNaughton典關係雙方接洽並設法;！成一項解 

決辦法。他朝夕努力，不^勞瘁。他放棄了罌SI節 

的假期，而提出了一套提案。於是就詢問關係雙方 

是否願意接受那些提案。巴基斯坦說可以；印度 

說不能。顯然印度不能接受這些提案的理由是： 

General M a N a u g h t o n曾設法來滿'足印度關^ 

在解除軍備的最初階釵段卽應解散自由喀什米爾 

軍隊並解除其武裝的耍求，但是他說S祗能根據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第四段 (b)的規定進 



行 。 這 就 牽 涉 到 在 同 時 必 須 赏 施 第 四 段 0 ) 的 問 

題。印度反封這一點。General McNaughton在 

提出關於赏施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筇四段 

0»)的提案時，他亦將該邦軍隊一併列入。印度認 

爲這是典該決議案的規定相違反的，因此它不能 

接受General McNaughton的提案。 

九五. 本人耍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第四段(a) 

的 文 字 來 決 定 這 項 提 案 是 否 違 反 該 決 ^ 案 的 規 

定： 

" 一 俟 委 員 會 -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決 

議案第一部及第二部見諸赏施並輕本委員會 

認爲該邦確已恢復和平狀態時，當由本委 

會奥全民表決總監商同印度政府決定印度及 

該邦軍隊之最後處置辦法。此項辦法並應相 

當顧及該邦之安全及全民表決時之自由。" 

九六. 不論根據什瘿理由，印度拒絕該項提 

案。這褢就產生了一項困難情勢。印度堅持在一 

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菡案第四段（》）中的一項規 

定必須在解除軍備的最初階段中赏施。印度問巴 

基斯ff l是否願意根據這個原則進行。當該項耍求 

獲得滿足以後，印度說那是很好。但是印度的耍求 

同時牽涉到實施有關對方的第四段o)的問題。印 

度於是提出反對意見，還說我們違反了那些決議 

案。 

九 七 . 巴基斯坦政府隨時均準備一-一它在今 

日仍然準備一一在兩項辦法中採取卬度所同意的 

任何一項。其中一項辦法是嚴格遵從該兩決謠案 

所擬議的辦法；就是說倘若印度同意的話,首先K 

施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案，以後再赏施一 

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 

九八. 倘若印度政府經再度考盧之後認爲最 

好是將兩個決議案一倂赏施*俾使大規模解散自 

由 喀 什 米 爾 軍 隊 及 解 除 其 武 裝 工 作 亦 得 同 時 舉 

行，那末巴基新坦亦同樣願意根據該項原則進行。 

我們可以考盧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 

郏份以及爲達成該項目標所必需的一九四九年一 

月五日決叆案第四段0)及第四段(》）中的各項規 

定，而一倂赏施該兩項決議案。 

九九. 那末，此外還有甚麼工作呢？最後處 

置辦法可以由全民表決耱監來決定。不論採用那 

—種辦法，我們並不堅持在完全赏施一九四八年 

八月十三日決議案以後才能開始實施一九四九年 

一月五日決議案。我們的目標並非餒格遵照該兩 

決議案的明文來作解釋，而是耍根據現有的協定 

來推進工作。 

一〇〇.印度拒絕了 General McNaughton 

的提,，又拒絕了委員會的建議。它也不接受委員 

會;菊*採用公斷辦法的建漭。於是這個問題又被 

交囘安全理事會討論。理事會指派澳大利亞高等 

法庭法官Si r Owen Dixon爲聯合阈代表，前赴 

該處並於一定期限內對該邦解除軍備問題商定一 

項解決辦法。關於解除軍備問題Sir Owen Dixon 

曾作下列報吿。本人特徵引其報吿書[S/1791 and 

A d d . l ]第五十二段： 

"最後，本人確信印度決不會同意-以任何 

方式解除軍備或同意在舉行全民表決期間接 

受本人認爲可使該項全民表決在不受威脅或 

其他影轡，或發生弊竇而確保其自由及公正 

性質的條件下舉行的辦法。" 

關於解除軍備問題Si r Owen Dixon所得結論如 

此。這是印度拒铯合作的第四次。 

一 〇 一 . 在 此 後 的 階 段 中 ， 這 個 問 題 , 提 出 

於不列顚闼協的各國總理會議中討論，他們於一 

九五一年一月在倫敦集會，商討有關不列顚國協 

各國的問題。 

一〇二.有幾位總理對於喀什米爾情勢甚;S 

薆盧。亟朌覓得某稀解決辦法或採取措施促其解 

決，他們邀諝了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耱理會談，聽 

取雙方IS於解除軍備的意見，他們建議不妨利用 

不列顚阈協軍隊來看守停火線並協助全民表決耱 

監赏施它的職務。巴基斯坦接受該項建議，而印 

度則予以拒絕。 

一 〇 三 . 在 事 赏 上 ， 澳 大 利 亞 及 紐 西 蘭 甚 至 

還表示它們願供給部隊，並擔負其费用。在接獲印 

度總理的答覆以後，他們又作一次努力，並建議巴 

.基斯ff i及印度軍隊在一個切赏可行的辦法下共同 

協助全民表決耱監货施其職務。巴«斯《接受該 

項建叆，而印度拒絕。這是第六次拒絕。 

一〇四.嗣後他們又再度考盧這個問題，並 

提出了^三次建議，就是說爲達成該項目標不妨 

雙方在査謨及喀什米爾邦內徵募地方部隊。巴基 

斯坦接受該項建議；而印度則予以拒絕。這是第七 

次拒絕。 

一 O 五.我們一直沒有履行我們的義務。照 

印度代表所說，印度是一向準備推進工作的。在 

Sir Owen Dixon提出他的報吿書以後，安全理 

事會又討論這個問題，今日在座的一位大國代表 



Muniz大使曾向印度代表及巴基斯坦代表建議關 

於目前尙有爭議的各項問題——祗是這些問題， 

本 人 特 別 要 指 出 這 一 點 ， 其 理 由 本 人 當 卽 說 明 

一一關係雙方應可接受公斷辦法。我們準備接受 

該項建議，而印度則又拒絕。這是^八次拒絕。 

一O六.嗣後，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第 

五三九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S/2017/Rev 1] 

規定倘若在當杼卽將指派的聯合阈代表一一根據 

該決,1案規定嗣後派定Dr Graham爲聯合國代 

表一一未能就解除軍備問題達成協^時，他應向 

安全》事會報吿雙方意見歧異之處一一本人耍特 

別指出這是關於解除軍備問題意見歧異之處一一 

而當事雙方應卽將這些歧異之處交付公斷：此項 

公斷由國際法院院長與當事雙方磋商後，指派公 

斷員或公斷圑爲之。我們接受該項決議案，而印度 

予以拒絕。 

一〇七.本人又要問：以後將如何？ 3 裏 有 

雙方接受的兩個決議案中所祓列的一項協議。雙 

方艇績承認該項協逯是有效的。關於其中一部份 

的赏施問題雙方發生意見銜突。怎樣來解決這稀 

意見'街突呢？負促成該項協議的委員會曾提出 

各項建議，而這些建議均被拒絕了 。授權委員會推 

進工作的安全理事會又會提出各項建^，並曾指 

派若干人來設法解決那些意見街突。他們所提出 

的不論何項建議，巴墓斯坦均予接受，而印度均 

予拒絕。 

一〇八.印度特別反對公斷辦法。它曾一再 

說明：我們不能將四百萬人民的命運交付公斷。 

但是並沒有人曾在任何時侯建議將四百萬人民的 

命;Î交付公斷。此舉是否允當，本人此刻姑不置 

議。但是並沒有人建議如此做法。拒絕赏施並未經 

人請求1Ï施的事項就是一榑規避2c任的表現。各 

方所建議的乃是設法來解決雙方所有協議在解釋 

方面所引起的意見街突。換一句話說，耍解決的問 

題：關於這一點雙方所同意的是甚麼呢？各方 

曾建議祗有這一點，應交付公斷。印度反對該項辦 

法。有的時候他捫還說倘若關於任何這類問題印 

度接受公斷的話，那就不免妨害印度的主權。 

一〇九.印度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如下： 

"本國政府應努力（0促進國際和平與安 

全；0)保持各國間之公平奥正當之關係；0) 

在與有組織人民之交往中提倡尊重國際法及 

條 約 義 務 ； 鼓 勵 以 公 斷 辦 法 解 決 國 際 爭 

Mo 

一一O.鼓勵以公斷辦法解決國際爭端是印 

度所擔負的一項篛務；目前的印度政府已接受該 

項義務，因爲這個憲法是目前政府執政人員手裏 

通過的。倘若他們耍鼓勵以公斷辦法解決阈際， 

端的â15,他捫是否將要求奥該項爭端一一就是他 

們可以藉以鼓勵採用阈際公斷辦法的爭端一一有 

關的國家同樣地犧牲 部伢主權呢？ 

.眞赏的情形是一一這句話說起來是 

深町惋惜的一一印度所有各項宣言，不論其爲政 

策方面的聲明或爲對於別國的勸^，都是無可非 

^的。但是到目前爲止，印度在其本身所有爭端中 

並未表示這些宣言應如何付諸赏施。 

一一二. 本人面前有印度現任耱》所寫的一 

本極有價値的書，窖名爲"印度的發現"（r& Dis-

covery of I"dta。關於囘敎徒主張印度半島赏行分 

治 的 要 求 以 及 印 度 國 民 大 會 反 對 該 項 要 求 的 問 

題，本人徵引該書第三八七及第三八八頁，他說： 

"國民大會更進一步並聲明倘若多數方 

面與宗敎上的少數方面"一一這是指根據憲 

法卽將選出的印度新國會而言一一"對於任 

何問題不能達成協議時，該問題卽不應以多 

數垔決定，而應交一公正法庭甚或一國際法 

庭來決定，而這榫決定應爲終局判決。" 

一一三. 換一句^說，他們所主張的是倘若 

在印度境內（假定印度半島不赏行分洽的話）兩個 

社區或—兩個民族在其日常ij係中發生任何這類問 

題，以印度總理爲其領釉一一印度耱理確係一偉 

大政洽家並係一偉大領袖一一的一方將這類問 

題提交一公正法庭甚或一個阈際法庭來解決，而 

這桷決定將爲終局判決。不但如此，當安全理事會 

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時，印度代表在一九四七年 

八月七H安全理事會第一七八次會議中發言時曾 

說： 

"在闡明有關這個問題的各項事赏時，本 

人曾指出 i3裏有若干項問題必須關係雙方予 

以解決。很不幸的，在舉行辯論時，某數代表 

—―也許並非故意——曾發表意見，這些意 

見可能促使印度尼西亞人民發生疑盧，或減 

少信心。但是，本人不擬採用那一榑立塲來 

討論這個問題。本人僅擬建議安全理事會如 

照其第一七三次會議所作決議，設立一國際 

公斷委員會來解決這個問題，則最爲適當。" 

一一四. 他們的憲法規定該項辦法是他們所 

應負的義務。根據印度耱理的意思,倘若憲法不作 



如此規定的話，該項辦法亦是在印度境內解决多 

數奥少數方面所有爭端的良好辦法。印度代表在 

安全理事會中封於另外兩傰國家所發生的爭端曾 

建議設立一個國際公斷委員會。但是關於這些決 

議案中所規定的解除軍備一事雙方究已承擔何稀 

義 務 的 - - 個 範 圍 有 限 的 問 題 ， 當 該 委 會 ， 安 全 

理事會內一位代表提出建^，嗣後並由安全理事 

會一項決議案規定公斷辦法的時候，他們同意做 

些甚麼？印度說不能接受。他們反指我們，指^ 

安全理事會推諉赍任！他們拒絕這個決議案一一 

至 少 拒 絕 這 個 決 逯 案 第 六 段 — — 這 是 第 九 次 拒 

絕。 

——五.嗣後理事會指派Dr G r a h a m 爲 

聯合國代表，前赴該處。他的軍事顧問Generaj 

Jacob Devers擬定了一個解除軍備計割。本人不 

必詳細討論該項訐割，但ê我們接受該項計劃，而 

印度拒絕該項計劃，;à是第十次拒絕。 

六 . 其 後 D r Graham提出他的提案， 

並就解除軍備問題提出下列原則：雙方部隊數額 

應 依 照 在 停 火 日 所 有 數 額 比 例 儘 量 滅 至 最 少 限 

度。我們接受該項原則，而印度予以拒絕。這是第 

十一次拒絕。 

一一七.他於是提出他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 

曰的提案，嗣後他又邀請雙方逍派部長階級代表 

前赴日內S依照這些提案進行討論。雙方均接受 

是項邀請並迨派部長階級代表前往；這赏然町以 

認 爲 D r . Graham所提原則繁經雙方接受了。第 

一次會議完^县程序方面的，而當印度代表開始 

解釋他的立塲的時候，Dr Graham赏時就瞭解 

印度县不fei意根據七月十六日提案的原則來進行 

討論的。巴基斯坦是!&意根摅該項原則來進行討 

論的。這是第十二次拒絕。 

——八.嗣後，Dr. G r a h a m 卽 修 正 其 提 

案，這些修正提案稱爲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提案。 

巴墓斯坦接受這些提案；而印度予以拒絕。這是第 

十三次拒絕。本人不過是列舉各次接受奥拒絕的 

事赏而已。 

—一九.九月二日提案刻正在安全理事會中 

討論。我們願意根據這些提案進行討論，不必再加 

任何更改或修正。印度願意麝？此外，我們還有目 

前的這個決議草案[S/2839]。本人卽將解釋我們 

對於^個決議草案的陡度。印度說它反對這個決 

議草案。這是第十四次拒絕。 

一二〇.在本人解釋我捫對於這個決議草案 

的態度以前,本人要先談到一—兩件雜事，這些事是 

印度代表所提出的，並與解除軍備問題有關；關於 

孜們對於這個決^案所採取的態度，本人將於幾 

分鎵內提出解釋。 

一二一. 他們在設法爲印度政府關於這個問 

題所採取立塲辯護的時候，曾聲稱在這稀情形下 

使印度不得不在喀什米爾邦印度佔領區內駐^重 

兵的珲由之一是巴某斯S在II近喀什米爾逡界地 

方設有兵營。但是這些兵營是在赏行分洽以前，由 

於地理劃分形勢的雷耍而設立的。巴基斯坦並未 

設S新兵昝。現在兵營是在印度大陸赏行分治以 

前以&任何這類爭端發生以前所設置的。 

一二二. 但是，在這-衷有一點考盧。倘若方才 

本人所作啄述就等於說巴甚斯坦處於有地利位可 

以襲僂喀什米爾邦並進行侵畧的話，那末本人耍 

提出Ï2̶點意見：倘若這次久懸不決的爭端能證 

明什麼，它就證明了巴基斯S是^朌舉行全民表 

決的，但是印度則不作此想。在榑情形下，是否 

有人能設想當印度徹返了它在喀什米爾所佔颃部 

份的大部份或全體部隊以後，巴苌斯坦就會將它 

的部隊開入喀什米爾，而因此，第一，就放棄舉行 

全民表決的可能，'第二，促使印度從後面襲齄巴基 

斯坦並加以佔領嗎？印度是畏懼這一點嗎？ 

一二三. 這 一 點 考 盧 亦 是 論 上 的 考 盧 。 這 

個RJi題的各方面情形均已充分考盧過了。本人第 

—次宣讒委員會會敲鈀錄的摘耍就是與這一點有 

Fil的。各位也許記得本人曾說過：爲節省時間起 

見 ， 本 人 將 徵 引 委 員 會 , ^ 紀 錄 報 吿 那 一 段 的 全 

文，俾在以後祗須提到其有il部份。這個問題是印 

度 耱 理 向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 而 委 會 的 答 覆 是 ： 我 

們已經考盧到這一點。少數印度軍隊仍町駐留喀 

什米爾，而在對方則在停戰期間祗有自由喀什米 

爾軍隊駐留。當然以後全民表決耱監對於雙方部 

隊將作最後決定。關於這一點委S會亦曾顧及。這 

不是一項新的事赏。 

—二四.但是，讓我們再看一看當各方盡力 

來促成休戰協定的時候情形又如何，該項休戰協 

定則迄未訂立。 

一二五.一九五〇年复，印度調勒其軍隊的 

一大部伢至旁遮普西部巴基斯坦逡界附近駐守。 

嗣後，其中一部汾返囘印度。一九五一年夏，印度 

調動其整個裝甲部隊及更大數量軍隊至距離我捫 

邊 界 數 里 的 地 區 駐 ^ 。^些部隊目仍在該處。巴 



基斯坦爲自衞計不得不調動其部隊至邊界駐守。 

這些部隊業已返囘其卒時駐防地點。大部份的印 

度軍隊非但不曾返囘其平時駐防地點，他們目前 

的駐防地點反已變成永久性的駐防地點；他捫正 

在設置永久性設備以供這些部隊屯駐之用。 

一二六.因此，笾方面情形是如此：雖然巴 

基斯坦在喀什米爾;ê界設有兵營，印度在目前已 

有重兵駐紮在巴墓斯坦的後方。印度對於^近喀 

什米爾:a界設有兵營一事有什*—町憂盧的呢？在 

印度這方面，它業已採取步驟，威脅巴基斯s的 

安全。印度有重兵駐^在我們的逡界。 

—二七.但是這是主耍的考盧麼？在停火線 

的左右兩方必須維持法律與秩序。停火線的本身 

必須予以保持。倘若大家保持停火線，雙方^守 

停火協定並維持法律與秩序，那末在該邦境內便 

無須爲任何其他目的保留軍隊了。這些乃是適用 

於這個情勢的唯一考盧。因此，這些部隊必須減 

少。這是共同的意見。在》事會中各方業巳一再提 

出該項意見。倘若在舉行全民表決的區域內任何 

—方駐有大量軍隊的^，那躭無法舉行自由及公 

正的全民表決。 

一二八. 這 是 一 個 簡 單 明 瞭 的 事 , 。 這 個 事 

货巳爲稀稀推諉及虛偽陳述所混淆。在目前安全 

ï?事會當能決定這些推諉及虛偽哚述是從那一方 

面來的。 

一二九. 嗣後，他們又說，Mr Graham提 

案中的第八段是專爲證明各方所提關於自由喀什 

米爾部隊以及此項部隊應保留若干的問題的某數 

提案確有理由而擬訂的，但是該項提案奥此事的 

這一方面是絕對沒有關係的。本人前已宣讃該提 

案第八段。關係雙方均已同意這一段。該段規定如 

下： 

"雙方同意解除軍備工作之赏施應採用 

適當方式，俾於上述第六段所指期間或該期 

間後不致對於停火協定發生威脅。" 

—三O.換一句話說，雙方必須有軍隊駐守， 

倘若一方有軍隊駐守，而另外一方沒有，是否卽將 

封於停火協定及停火線發生直接威脅？ 

一三一.在那一天有人提到停火協定是巴基 

斯坦政府和印度政府所訂立，這奥自由喀什米爾' 

人民無II。本人不知道提出這椟論據的用意所在。 

是否這就是說巴基斯坦政府可以在停火線上派兵 

駐守而自由喀什米爾人民則不能呢？倘若他們希 

望如此，倘若他們提出這一點作爲一九四八年八 

月十三日決議案中所載提案的修正的話，我們願 

意接受這一點意見。但是我捫^不要求如此做法， 

因爲這是奥該決議案不符的。該決議案計擬一一 

所有各項解釋&E3明亦均指明——在解除軍備的 

先後兩個階段中均應建立軍事方面的均勢：在第 

一個階段中，一方應駐有少數印度軍隊及該邦武 

裝部隊，而在對方則駐有自由喀什米爾部隊;在第 

二個階段中，！£方部隊遛作最後處笸。大家在最初 

就明白，瞭解這是應有的均勢，其目的有二 ：在兩 

方維持法律奥秩序及保抖停火線。 

一三二，還有一件事本人必須在討論該決議 

草案以前予以提及。印度代表在那一天[第六〇八 

次 會 ^ ] 所 發 表 的 演 說 中 , 設 法 來 指 出 印 度 是 如 

何愛好和平，如何以和平爲目的，並如何努力以和 

平方式解決爭端及避免引起軍事銜突。關於這一 

點，她說： 

"妆捫又會一再聲明無論如何我們決不 

發励軍事行劻，並將繼銃^求和平解決辦法。 

孜們雖已邀請巴基斯坦亦採取這個辦法，它 

却拒絕作此聲明。" 

一三三. 本人耍說明這是一項極不公平的陳 

述。本人對她用這棰方式來提出一項與目前討論 

問題^不相干的陳述表示深爲惋惜，該項陳述企 

圆造成一個印象， i fc是：印度曾說："讓我捫來 

聲明孜們將以和平方式解決這些問題"，而巴基斯 

坦答稱："不，我們不凰、意作此，聲明。" 

一三四. ^ 於 3 — 點 ， 本 人 僅 擬 請 各 位 注 意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巴某斯坦總理: i於這 

個問題致印度總理一封信。本人將宣讃其中若干 

段，而不是該函全文。這封信^以將整個問題解釋 

淸楚。 

"自從我們開始討論以和平方式解決爭 

端的辦法以來差不多有一年了。閣下曾建敏 

兩個政府應共同聲明*們將不訴諸武力。本 

人曾設法吿訴閣下這樣一個聲明是不够的， 

而不用武力解決爭端的方法乃是採用和平解 

決爭端的程序。本人曾建議關於商談失敗的 

時候將一切問題自動交付公斷的具體程序。 

本人曾建議我們正式提出這樣一個不訴諸戰 

爭的聲明。閣下未曾接受是項建議。 

" 本 人 認 爲 倘 若 我 們 要 獲 得 進 展 的 話 ， 

我們必須坦白研究使印度不能接受本人所提 

不訴諸戰爭聲明的原因。 



"倘若我們核査來往文件的â!§，就可以 

很明顯的看到這倔困難的核心是貴國政府封 

於任何問題不Ik以公正的公斷辦法來替代武 

力威脅或^際使用武力辦法。印度對於目前 

所有任何待決問題不to接受一位公正公斷眞 

的決定。巴苌斯ffi在過去與現在對於îfe們間 

每一項待決問題則均I、接受一位公正公斷員 

的決定。 

"我捫兩個國家自從參加聯合國以後就 

已轻放棄使用任何形式的非和平辦法，或以 

此相威脅。我們已經簽署了國際法院規約。孜 

們 在 聯 合 國 浚 章 中 業 已 同 意 將 法 律 方 面 的 

爭端提交該法院處理。非經襲!|?不訴諸戰爭 

的一個簡單聲明並不在這些義務之外有所增 

益。倘若有甚麼影響的話，那就是將發生一榑 

減損這種義務的作用。在過去兩年半歷史的 

背景下，不論曾經宣戰與否，一項未,規定以 

公斷辦法替代强制辦法的聲明決不能使人相 

信雙方將不訴諸武力。 

"在過去兩年內，我們^接受喀什米爾人 

民舉行自由及公正全民表決所作決定的共同 

承诺，由於貴國政府担絕赏施該項協定及聯 

合國委員會與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緣故，不 

免變成具文。貴國政府對於撤返武裝部隊的 

每一項建議均予拒絕，而巴基斯坦則,同意 

撤退其武裝部隊，俾在舉行該項全民表決時， 

任 何 一 方 不 得 使 闬 不 正 當 的 影 響 或 强 制 辦 

法。 

"當有人向我們兩國政府提出建議請接 

受一位公正的公斷員來解決我們對於聯合國 

所促成的協謠的分歧解釋時，巴基斯坦曾予 

以同意，而印度則予以拒絕。閣下說這個問 

題是不能以裁判方法決定的。本人認爲一項 

國際協定的解釋問題當然是可以用裁钊方法 

來決定的。卽使這個問題是不能以裁判方法 

決定的âf，那祗是說不請法庭來擔任公正的 

公斷任務。一項爭端不能以裁判方法決定的 

事货不能作爲拒絕接受富有經騐並有切赏瞭 

解的政治家所作公正決定的正當理由。閣下 

若能同意以公斷辦法來解決我們對於喀什米 

爾協定的解釋的話，那就比發表貴國政^決 

定以和平方法解決這個問題的任何聲明耍有 

效得多。 

''在赏行分治的吟候，印度代表曾與妆們 

聯 合 聲 明 兩 個 新 成 立 的 國 家 決 不 改 ^ 灌 l ï 用 

水的分配辦法。但是從那時候起，印度曾設法 

來强迫我們接受不公+辦法，大量增加印度 

用水供給而使巴某斯S *ji以爲生的灌漑工作 

大受損失。印度利用它處於上游谘河阈家的 

地位，曾在一九四八年卷重耍播稀季節截斷 

流 輕 ; e 界 的 每 一 條 巴 基 斯 河 的 水 源 。 一 

直等到贵阈政府設法强迫巴墓斯坦接受某秭 

不能容忍的條件以後這些水源供給才開始恢 

復，這是與閣下所猹悉的情報不符，諒亦決 

非閣下個人的fi萆.奥命令所致。一直等到巴 

墓 斯 S 接 受 這 些 條 件 中 ^ 數 項 以 後 中 央 B a n 

DoabJl河的水源供給才恢復起來，而Baha-

walpur邦支流的水源供給現仍未恢復。就 

是閣下最近所作湿於不再截斷水源供狳的保 

镫 嗣 後 亦 已 附 加 貴 阈 政 ^ 明 知 巴 某 斯 g 所 不 

能 接 受 的 若 干 條 件 。 們 曾 一 再 請 求 將 運 河 

水源供給爭端提交阈際法院解決，但是贵阈 

不予接受。" 

這封信在以後又提到： 

"本人並不想更改方才所說的 iS，但必 

須 向 閣 下 剴 ^ 說 明 & 們 愈 研 究 閣 下 的 封 策 ， 

我們愈覺得國際法院對於彼此所具目標均最 

適^。它的最大俊點就是具有獨立和公正地 

位奥無可篮疑的管轄滟，问吟它在任何意義 

下也不是一個外阈法庭。它是孜們的法庭。 

印度和巴基斯《在接受阈際法院規約並同意 

它的管轄的時候，兩國是行使它們的主權來 

與那些自 f i '、在法治下生活的國家採取同一 

步驟，這是絕對不會損害它們的主權的。倘 

若我們將水源供給的爭端提交闳際法院處理 

並^從它所作決定的《S,那末孜捫又證明: ï 

行使主梗的最高行爲躭是^照國際法院來株 

取行劲。國際法院代表一捋國際行©的崇高 

原則，與閣下一向所主張者相同。贊成利用 

阈際法院有很多赏際方面的—理由。國際法院 

已在執行職務。^們封於它的組織管轄及議 

事規則無須作詳細的協定。當閣下和:1：處顧 

問考盧 ' i於閣下所建謠法庭的協定草案內容 

時，本人確信閣下就會瞭解國際法院所有的 

俊點。因此，本人要再度建議我們不再設法來 

設立一個能與國際法院有同樣效用的新法庭 



而延緩達成解決辦法，我們在目前就接受阈 

際法院的管轄來解決;!I河水源供給的爭端。" 

最後，巴墓斯坦總理在那一针信裏說： 

" 敝 國 政 府 準 備 與 n 國 政 府 重 申 兩 國 加 

入聯合國爲會員國時所鄭重擔允的承诺。我 

們祗E 1 求其有更多的成就，而不歉其不够標 

準。一個有作爲的政治家所選擇的途徑是避 

免作不能兌現的宣言並以片面行勁或以違反 

自己所提論據中的耍點的方法擅作決定。本 

人確信若雙方均能封於町以裁判方法決定的 

問題接受司法解決而對於所有其他問題接受 

公斷辦法的話，我們所有問題就能狻得解決。 

巴某斯ffl政府在目前對於每一個問題均s m 

取這個辦法。本人極誠希望贵國政府亦能決 

定採取同樣辦法。" 

一三五. 這對信是表示我們拒絕聲明將以和 

不方法解決爭端並將不訴諸武力癍？ 

一三六. 在這方面所有的蓀個的困難是：印 

度刻佔有喀什米爾的大部伢。印度拒絕抶取全民 

表決的辦法，就是說拒絕作一決定。印度係上游 

谘河國家，有切斷妆們的水源供耠使整個的巴基 

斯a成爲沙漠的柅力，它曾一度行使過這棟權力。 

在這個意義下它便是摅有這些水源供給。在車赏 

上，它曾自稱每一滴水都應歸它所有。印度說： 

"m我們來聲明我們不要因爲任何問題而彼此作 

戰"。巴某斯坦的答覆是："讓孜們來決定可以解 

決我們間爭端的程序，然後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最 

後解決辦法。在赏行r這一部伢工作以後，我們再 

向我們的人民宣吿：'這是我們將用以解決這個 

問題的方法，就是和甲-的方法。我們彼此間決不進 

行戰爭'。" 

" 三 七 . 輕 過 情 形 如 此 。 安 全 理 亊 會 可 以 來 

判定印度代表所說的一句話："我們 f 邀請巴基 

斯 g 政 府 來 聲 明 我 們 決 不 因 這 些 問 題 而 進 行 戰 

爭，但是巴基斯坊政府已拒絕作此聲明"是否係il 

於此事這一方面的公平說法。 

一 三 八 . 本 人 現 在 要 改 到 s 個 決 議 草 案 [ s / 

2839]。若就該決謠草案中所建議的數字而論一一 

就是說一萬二千名至一萬八千名和三千名至六千 

名一一本人fe;意說明鑒於現有的協議，它們的背 

景以及II方的需耍，這些數字對於停火線的巴基 

斯坦一方面是不公平的。 

—三九.我們在這樣晚的階段中不必作詳細 

的討論，讓我們來研究Dr Graham提案的第八 

段，本人業已將該段宣讃兩次：解除軍備工作的 

K施應探用適畲辦法，俾使停火線的任何一方不 

致發生恐懼或危險。倘若在一方面共有一萬八千 

人 另 外 一 方 面 僅 有 六 千 人 ， 或 一 方 有 一 萬 二 千 

人，另一方則有三千人，這榫情形是否將造成一種 

不均衡狀態？雖然委員會正在設法建立一個軍事 

方面的均勢，這種不均街狀態是否將使一方發生 

對方可能不遒守停火協定的顧盧？ 

一四〇.正如本人所竭力設法指出的，印度 

不斷聲明它以和平爲目的，但是它拒絕各方所提 

任何町以使這些目的成爲事赏的提案，並拒絕採 

取任何步驟。我們這方面則歷次均以接受各方所 

提各稀提案的方法來具體證明我們是^邦平爲目 

的一一雖然每一個提案總是在某一方面多少對於 

我們有些不利——0求在最後能够達成一項和平 

解決辦法。 

一四一.儘管有 a 些考盧，我們還是準備根 

摅;3個決^案進行討論——本人要再說一遍，儘 

管有本人方才所提到的各項考盧。將來這些考盧 

仍可加以討論，並予顧及。 

―四二.但是，不管怎樣，本人必須指出我們 

覺得這個決議案有兩點不是想要促成進展的。第 

—點就是這個決議案預期關係雙方將自行接洽， 

舉行會議；另外一點就是11係雙方在商談結束後 

I®向安全理事會報吿其所得結果。好像本人方才 

所說的，不资怎樣，孜們認爲這不是研究這個問題 

的一個赏際辦法。 

一四三. 聯合國代表誠然是在那裏；這個決 

議案規定關係雙方可以借重聯合國代表。不管印 

度與巴墓斯坦間的情形如何，爲聯合國代表本人 

計，爲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耠他的權力訐，爲該項爭 

端計，並爲喀什米爾人民計，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對. 

於這件事應採取主劻，那些商談應當在他的主持 

下進行，並應由他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吿。他處於 

聯合國公正代表的地位，並詳悉該項爭端的整個 

背景一一他已經提出過次報吿書一一他應當知 

道他的報吿書的範國是什瘿，內容應如何和怎樣 

提出這個報吿書。 

一四四. 本 人 所 最 憂 盧 的 是 倘 若 , 係 雙 方 必 

須自行負贵進行的話，那瘿這個問題也許就毫無 

進展；卽使這問題能獲得進展的話一一假定說雙 

方舉行商談，但不能^成協議一一那末备方向安 

全理事會所提報吿恐將大部伢包括本人向各位簡 

畧提出的材料。這些材料對於安全理事會是沒有 



多大用處的。提具報吿的義務應歸正式負責的人 

來擔負，就是聯合國代表。 

— 四 五 . 本 人 在 最 後 將 提 出 一 項 具 體 意 見 。 

關於這一點，本人可否再請安全理事會覆査一九 

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案第二部份，並諝理事會 

各代表注意其中規定。根據該項決議案的規定,在 

—方面我們的義務是巴墓斯坦軍隊應開始撤退， 

而我們應當同意該項軍隊卽將撤退一一本入沒有 

提到部落人民及巴基斯坦國民，因爲他們早已離 

去一一；在另一方面，當我們的軍隊開始撤退的時 

候，大部伢印度軍隊亦應撤退。 

—四六.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 

部 伢 B 節 第 二 段 規 定 如 下 ： 

"印度政府在未接受査謨喀什米爾邦問 

題之最後解決條件以前，將於停火時所保持 

之界線範圍內僅留駐印度政府奥委員會公認 

爲協助當地政府維持法律與治安之最少必需 

大部伢的軍隊應予撤退；所保留的是這些最少必 

—四七.本人此刻耍請安全 ï ¥ 事會注意印度 

代表在上一次會議中所說的話： 

"印度政府鑒於我所提到的這些理由，並 

經其專家們縝密研究典估訐後，決定耍履行 

責任至少需要軍隊二萬八千人。但是，如自由 

喀什米爾軍隊完全解散並解除武裝，印度政 

府願意把駐軍減少七千人，成爲二萬一干人， 

以促成解決，但此爲絕對不能再減少的最低 

數額。我要指明這個數字包括該邦以前的武 

裝部隊在內，不及在停火時印度軍隊的六分 

之一。還有一點應該指明的是此項軍隊將不 

配備輔助部隊，如裝甲部隊及砲兵部隊等。此 

少數軍隊除擔負其他任務外，尙須負&赘衞 

侵畧者就在那邊的停火線。這條界線長數百 

英里，又輕過極崎嶇的山地。該軍並須螯衞査 

謨咯什米爾邦綿延的邊界。一看地圆便可知 

道該軍所負任務之重大。" 

—四八.我捫暫時不談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 

解散及解除武裝問題一一這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五 

日決議案的一部伢一一以及印度代表所提此一項 

工 作 完 成 後 印 度 軍 隊 將 再 減 少 七 千 人 的 一 項 意 

見。這個問題業已交由全民表決事宜耱監負責。 

委員會一一現在可以說聯合國代表，他刻已承襲 

委員會的權力一一與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應商同印 

度政府決定最後處骨那一方面軍隊的辦法，並應 

商 同 地 方 當 局 決 定 這 一 方 面 軍 隊 的 最 後 處 置 辦 

法。我們應該把這件事放開不提。但是，闢於大部 

份印度軍隊的撤退以及少數軍隊的保留問題，印 

度代表說印度的軍事顧問認爲最少必須有部隊二 

萬八千人才能履行夤任。 

一四九.本人提議根據下列辦法立卽赏施一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B決^案，倘若印度同意的話， 

本人願意說明我們可卽照此辦法進行。 

一 五 〇 . 印 度 將 在 其 佔 領 喀 什 米 爾 的 一 部 伢 

區域內共駐留二萬八千人，包括該邦武裝部隊在 

內，不配備裝甲及砲兵部隊。在我們這方面，我們 

將實施我們在該決議案下所擔承的全部篛務：部 

落 人 民 及 巴 墓 斯 S 志 隊 業 已 離 去 ， 而 巴 墓 斯 坦 

軍隊亦將根據該項辦法卽行撤退。 

一五一. 倘若印度同意的話，我們就決定如 

此進行而讓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來解決其 

他的各項問題一一祗耍全民表決事宜耱S能够負 

責辦理並履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所賦予 

他的一切任務奥贲任。 

一五二. 倘若印度代表在目前或在日後能^ 

意這一點意見的話，那末我們就可以立卽根據是 

項辦法在聯^國代表的主持下進行。 

一五三. 主席：因鑒於今日時間已晚，巴基 

斯坦代表演說將於下次會議開始時以法文傳譯。 

一五四. 發言人名單旣辩其他發言人，本人 

卽行官吿延會。本人奥各有關代表圑會商後，卽將 

於二三日內召開安全理事會下一次會議。 

(午後六時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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